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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雅各書長久以來都受到不少教會中人的否定，否定它屬於正典中的一卷，其

中最著名的，有基督教改革者之一的馬丁路德，他極力否認其正典的地位，尤其

在於教義上的分歧，雅各書都沒有詳細介紹過救恩的內容與及救恩的逼切需要，

對馬丁路德而言，雅各書是一部“福音本質教誨欠奉＂的書卷。 
    可是，雅各書的「實踐性智慧」風格，卻成為今世教會和神學界中的重要基

礎。縱然馬丁路德的批判是如此嚴厲，雅各書的精妙教訓，卻提供了源源不絕的

行道教導，摻進到各個信徒每日每個層面的生活之中 -- 「聽道行道」(雅 1:22)
就嚴如每個信徒不可或缺的基礎，是每一個重生得救信徒的規範。 
    因此，就我個人睇見，雅各書所能夠引起的爭論，正正要表明每個信徒也應

面對的實況，叫信徒因行道而挑起世界更多的留意，並從而誘發更多相信主道的

討論。 
 
雅各書列為正典的經過 
    於主後第二世紀的時候，主要的新約書卷都已經被列入到《穆拉多利經目》

(Muratorian Canon) 這版本的正典聖經之中，甚至就連啟示錄，亦已經被列在其

中，但此時的雅各書卻仍然未有包括在內。到了第四世紀的教會歷史之父 
Eusebius，他依然認為要把雅各書與猶大書、彼得後書並約翰二和三書，歸入「富

爭論書卷」之類別，至於那卷一向是非多的啟示錄，似乎到了第四世紀初已得到 
Eusebius 較大的承認，同時分列在「已確認」和「富爭論」之間的類別。 
    延至第四世紀中後期，在不少拉丁教父的正典中，例如 Vulgate 或 
Jerome(耶柔米)等，他們才一點一點地承認雅各書的正典地位。 
 
雅各書的作者問題 
    於本書中的 1:1 已聲明本書卷的作者是“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

按教會的遺傳，本書信的作者亦即於加拉太書 1:19 中使徒保羅所稱呼“主的兄

弟＂的雅各，是耶路撒冷教會的領袖。 
    可是於本書信中，作者從來沒有承認到與主耶穌有任何血緣的關係，又或受

到主所託的使徒任命或教會的受權委派。這種種因素，都構成雅各書遲遲不被列

入正典的另外原因，但也因為書卷中的緘默，更顯出作者對自己的謙稱是另有用

意，一方面叫人只認定他是「僕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叫普遍人已理解“主的兄

弟＂雅各的概念逐漸淡化。 
    因為內文對作者身份的隱晦，於是觸動更多聖經學者的研究，並且作出多方

面的推敲，以下把包括聖經中的相關資料及其他可能的作者身份論據分列出來，

供大家參考。 
     (1)馬可福音 6:2-3:指出耶穌有一兄弟名叫雅各 
     (2)約翰福音 7:3-5:指出耶穌事奉期間，祂的兄弟也不信 
     (3)另有指雅各書的作者本為一位敬重雅各的信徒所寫，因此假借雅各之名

寫成本書信，好使後世教會繼續使用其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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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又另指本書為一份經專人收集雅各本人的教訓，結纂成書，而本理論 的

提出者正是耶柔米(Jerome)。相傳雅各書的內文用字用詞並文法都曾

受到多番修飾，含豐富修辭技巧1，絕非如一般農民或普羅大眾的手

筆，因此由一位編纂者編輯的論調也有可能。 
     (5)另有指雅各書的作者為一或數位希羅的道德家(Greco-Roman 

Moralists)，把他的教訓套用於一位居加利利地區操亞蘭語的工匠，

但此等理論不甚可能，但究竟有沒有如此一類的編輯曾為保留雅各的

教訓而作出努力過呢？在我們沒有太多背景資料的情況下，有這等不

知名的編纂蹤蹟也大有可能性。 
     (6)保羅於林前 15:5-7 中的記述，我們知道雅各曾親身見證主耶穌的復活(註:

本段乃教義的短訓 Credo-Catechism)，同樣，雅各也伙同彼得差遣保

羅回到耶路撒冷(加 1:18-19)。另於使徒行傳 12:17 及 15:13 中，我們

可見雅各已經成為耶路撒冷初期教會的領袖，並與保羅一同參與耶路

撒冷會議。 
     (7)按初期教會歷史家約瑟夫(Josephus)的記載，雅各後來被撒都該大祭司亞

拿 Ananus 捕捉，並指雅各違反律法，於是被石頭打死，終其一生。

可是，這項指控似乎是冤案居多，茲因雅各的「保守猶太基督徒」位

份(參使徒行傳 21:18-25)，乃人所共知。 
 
甚麼是「猶太基督教 Jewish Christianity」？ 
    所謂猶太基督教乃初期教會的一段時期，也是基督教擴展的其中一個主要運

動，當中指到猶太人如何尋索和接納主耶穌就是舊約中所指的彌賽亞。這運動有

點像今天的 Messianic Jewish Movement (例如 cjf.org)。 
    在這運動中，所有被建立的教會，主要都是以猶太人為主，其中包括有猶大、

彼得和約翰，他們都緊守著猶太人的傳統，其中包括行割禮和守潔淨的規條，這

與保羅在外邦所建立的外邦人與猶太人共處的教會有明顯的分別。 
    在雅各書 1:25 中，他提出“犯法＂、“犯了眾條＂或“批評律法＂等討論，

都叫人知道雅各對律法的高度重視，但同時雅各卻在這個律法論調之上，從來不

強逼所有信徒都需要如此行。反而雅各透過 nomon basilikon (royal law)的教訓

(雅 2:8)，回應到主耶穌所宣揚的天國 h& basileia twn ouranwn(the kingdom of 
heaven)信息。 
 
收信人的背景 
    同於雅各書 1:1，提及到“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相信是指在應許之地以

外的猶太基督徒，與彼得前後書所指的地域有相類似意思。可是，另一個可能解

釋是指「那些同屬神國的人」即是「十二支派的人」，不一定是猶太人，亦可泛

指同心認定主耶穌是彌賽亞的人。 

                                                 
1 請參考第一章從第二節起的修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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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散住」一詞可以一方面指在外邦地方，但另一方面可以指那些「屬神

國卻現居於那與神為敵的世界之中」，所以可以從「被擄」的概念出發，想到在

一個由羅馬外邦人統治的政權下，運用像徵性文字的寫作手法是常見的。 
    正如彼得前書 2:9-10(參考出 19:6;何 1:8-10)所言，真正屬於基督群體的身

份，並非由族裔而定，反而在於神子民在神話語之中的定義，即──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度、屬神的子民。 
    另有神學家指出本信的收件人可能是那些由外邦專程來到耶路撒冷進行朝

聖的信徒，因此本書信既可以托他們帶到外邦，也能夠在他們的路程中，學習如

何在群眾中實行信徒所相信了的主道。 
 
雅各書的體裁 
    基本上雅各書屬於希臘時代一般書信體裁，但本書卻沒有一般的祝福結尾和

寫信人的簽署，在信初也沒問安語，信中也沒有提到任何教會中的人名姓氏。 
    因著以上各項表徵，我們可以肯定這封信並非一篇私人信件，例如保羅信件

只寫給某一地方教會，反而是一封公開的信(catholic letter)。亦因為如此，除 1:1
之外，信中完全沒有談及雅各自己作為使徒的權柄，又或任何神學的討論，反而

信德的指導於本信中開啟了一個新的文學體裁，成為在新約書信中的「智慧文

學」。基督徒的美德(virtues)源自聖經中的教導，只要人學到這美德，就得到與神

修和的位份，亦於 2:23 中稱為「神的朋友──不再與神為敵」(參出 33:11;歷下

20:7)。故此，Martin Dibelius 在分析本書體裁時，定本書為訓勉(Paraenesis/ Ethical 
exhortation) 
    當一個人成為有聖言中所介紹的美德之後，他的外表就會有更多的「記號」 
── 例如有自制的言語(1:19;3:1-12)、恩慈、與及克制的慾望(4:1)。有關美德與

智慧兩者的互維關係，更要引伸到集體的層面上，彼此相互發生影響，這正是本

書信的體裁特色。 
    本書信也承接舊約中的智慧文學傳統，諸如“兩條路(two ways)＂的智慧教

導，可參考經文彙編中“路 Er#D#(derek)＂的題目。 
 正因為本書卷中包含智慧文學的傳統，因此，與新約書卷中另一智慧段落，

即馬太福音中的登山寶訓，有著十分緊密的關係，現列表以方便查經時使用。(轉
到下一頁！) 
 
雅各書中的主要神學 
(1) 以神中心觀 Theocentric (參1:5, 17, 18, 21; 3:17; 4:5)，亦即「像似神」 

- 其中以Luke T. Johnson 的提議，本書卷的神學關鍵(Theological linchpin)，
是在3:12-4:10的一段;例如兩者間的決擇、友誼的課題、對世界觀的批判

(3:14-16; 4:1-3) 
(2) 針對 “心懷二意者”的批判(1:8; 4:8) 
 
本書信的金句:1:22 ─“只是你們要行道，不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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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中的登山寶訓與雅各書中的智慧內容對照表 

由本表中可見雅各在多方面的智慧課題上，都與主耶穌的教訓十分相似。 
 
教導 經文參考 
我的弟兄們、你們落在百般試煉中、都要以為大喜樂。 雅 1:2 // 太 5:10-12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雅 1:4 // 太 5:48 
求問神，祂必回答。 雅 1:5; 5:15 //  

太 7:7-12 
凡憑世界標準中是貧窮的人，他們應是喜樂，因神必尊重。 雅 1:9 // 太 5:3 
小心控制憤怒…因為它們都是危險的。 雅 1:20 // 太 5:22 
對別人要有憐憫之心，正如神向我們施憐憫一樣。 雅 2:13 //  

太 5:7; 6:14 
您們的信心必須在自己的行為上顯明出來。 雅 2:14-16 //  

太 7:21-23 
有福的人是與人調和，他們必栽種和平，以至結出良善的

果子來。 
雅 3:17-18 //  
太 5:9 

與世界為友，即與神為敵。 雅 4:4 // 太 6:24 
當人自己謙卑，並且察現自己是依靠神，神必把他興起。 雅 4:10 // 太 5:3-4 
不要說惡言互相攻擊，若不這樣行，就是批判神的律法。 雅 4:11 // 太 7:1-2 
世上一切財寶都必廢掉或蟲註，唯有積財在天才是永恆。 雅 5:2-3 // 太 6:19 
在受難中要忍耐，因為神的先見都是有忍耐的人。 雅 5:10 // 太 5:12 
誠實說話，是就說是，不是就說不是，因此不致您們犯罪。 雅 5:12 // 太 5:33-37
 雅 1:2 // 太 5:10-12 
 
資料來源: Tyndale Handbook of Bible Charts and Maps, (Tyndale Hous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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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分段 
    茲因本書屬書信，他有自己的流程，但也因為本書同屬智慧文體，因此本書

的流程也未能全面提供解釋的方向，因此在各方面權衡之下，我先列出

Achtemeier, Green & Thompson 的歸納式分段，亦請弟兄姊妹參考其他分段方

法，例如 Robert H. Gundry 的分段。至於查經分段，我們會以 Donald W. Burdick 
在 The Expositor’s Commentary 中的分段為根據。 
Achtemeier, Green & Thompson 的歸納式分段 
    1:1                      問安 
    1:2-4, 12-16; 5:10-11    受苦和試探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位置 
    1:5-8, 17-18; 3:13-18    屬神智慧的恩賜 
    1:9-11; 4:13-16; 5:1-6   對富有的人的警誡，對貧乏者的安慰 
    1:19-27; 2:14-26        把信付諸實行 
    2:1-13; 4:11-12          不偏倚與愛鄰舍 
    3:1-12                 舌頭(言語)的運用與濫用 
    5:7-11, 13-20          耐心、祈求與忍耐 
 
Donald W. Burdick 的分段 

I. 問安 Salutation (1:1)  
 II.試探與引誘 Trials and Temptations (1:2-18)  
    A. 試探信心 The Testing of Faith (1:2-12)  
    B. 引誘的源頭 The Source of Temptation (1:13-18)  
 III. 實踐神的話 The Practice of the Word (1:19-27)  
 IV. 對偏倚的譴責 The Condemnation of Partiality (2:1-13)  
 V. 信行的兩者關係 The Relation of Faith and Action (2:14-26)  

VI. 師傅的困難:舌頭(言語)的控制 Difficulty of the teacher: The Control of the 
Tongue/Language (3:1-12)  

VII. 師傅的缺欠:兩類智慧 The deficiency of Teacher: Two Kinds of Wisdom 
(3:13-18)  

 VIII. 勸告從屬世的態度回轉 Turning from the Worldly Attitude (4:1-10)  
 IX. 挑剔過錯 Faultfinding (4:11-12)  
 X. 驕傲的自滿 Arrogant Self-Sufficiency (4:13-17)  
 XI. 對富有罪人的否定譴責 Denunciation of the Wicked Rich (5:1-6)  
 XII. 其餘的警介 Miscellaneous Exhortations (5:7-20)  
    A. 關於忍耐 Concerning Patience (5:7-11)  
    B. 關於立誓 Concerning Oaths (5:12)  
    C. 關於禱告 Concerning Prayer (5:13-18)  
    D. 關於遊蕩投閒置散的人 Concerning the Wanderer (5: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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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經前，讓我們憑以下的兩個圖表，首先掌握一下全書的概要。 
 
1. 雅各書的主題 

雅各書中的主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關注的行為 試探 偏見 說話 爭端 金錢 
神的旨意 個人成熟 愛別人 祝福別人 與人和睦 服待別人 
神提供的方法 在神的允

准下發生 
在神之中

存信 
從神而來

的智慧 
全然對神

有委身 
在主內忍

耐和禱告 
 

2. 雅各書中題及對屬靈生命的威脅 
對屬靈生命的威脅 

關於… 世界的主張… 個人感性的主張… 魔鬼的主張 … 

試探  
(第一章) 

迴避 縱容自己 神已經憎惡您了 

偏見 
(第二章) 

只偏好那些只會幫

助您的人 
只愛自己 神已經對您有所保

留了 
說話 
(第三章) 

提昇自我 榮耀自己 神已經捨棄您了 

爭端 
(第四章) 

為自己權益爭取 為自己爭辯 神已經不再保守您

了 
金錢 
(第五章) 

為自己能爭取到的

金錢竭盡全力 
服侍自己 神已經不再供應您

所需了 
 
 
註:此兩圖表，由 Thomas Constable 的雅各書註釋中借用過來。 
 Thomas L. Constable, Dr. Constable’s Notes on James, 2005 Edition,  
    Electronic Copy, www.soniclight.com,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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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問安 Salutation  (1:1)  
- 有關作者身份及收信人的討論，請參考引言部份。 
- 「僕人 dou'lo"」一詞是自貶稱呼，指出自己乃臣服於一位君王。 

- 於本節中「耶穌基督 jIhsou' Cristou'」是少有的稱呼，節中的「基督」

一詞，不是慣常向耶穌所用的「稱謂 Title」，反之多以倒轉次序合成的名

字(compound name)出現，這是充滿希臘式基督教的語言慣用手法。(同類

用法，可參考羅 1:7; 5:1, 11; 林前 1:3; 林後 1:2; 加 1:3) 

- 至於「十二個支派之人 tai'" dwvdeka fulai'"」是指那些「真以色列人」

──即那些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穌就是舊約預言的彌賽亞，其中包括猶太人

基督徒和非猶太人的基督徒。這解釋是按新約教會的慣常口吻，亦在保羅

的書信中常有出現的猶太作者手筆。(參羅 4:4; 林前 10:18; 加 4:21-31; 腓

3:3) 

- 「散住 diaspora'/ 」一詞，乃泛指巴勒斯坦地以外的地方，從靈意的角度

而言，也可被理解為非神國度中的地域。 

- 雅各簡單的「請安 caivrein」問安語，與保羅一貫的「疊式問安 Double 

Formula」有截然不同的分別，這是猶太作者手筆少有的，這可能是後來

編者/手抄文士的責任，也可能是雅各本人竭力隱藏他猶太的背景。 

 

(II) 試探與引誘 Trials and Temptations (1:2-18)  
   - 「信心的真實無偽 Genuineness of Faith」必須經過考驗，才可作實。 

 - 至於「智慧」，是由神所賜，但有智慧與否，則要等待到挑戰蒞臨的 
     時候才會顯現。 

 - 而最大的挑戰，雅各首選例子是:財富/在富足的時候。 
- 此外，請留心在v.2的開始，雅各是以命令式去說明「在各事上察驗

其中的喜樂」，這是一項不可妥協的大原則。 
 

    A. 試探信心 The Testing of Faith (1:2-12)  
vv. 2-4 使用了「連鎖式手法 Chain-saying form」把三個課題申述  
 出來，亦即:喜樂(Joy)→試探/試煉(Trial)→忍耐(Steadfastness)。 
- 請留意，這種連鎖式的寫作手法，卻有效地把近乎完全獨立的箴 
 言/片語/警句(Proverbs/ Cheria/ apophthegm)連接成段，產生連鎖反 
 應的教導。 
- 這三個課題連起來，就指著一個目標:成全、完備，毫無缺欠(v.4b) 
- 喜樂(Joy caraV) – 與另一字 makavrio" (Happy/Blessed)相近，但    

             兩者所指有別，「喜樂」是一種屬靈的經歷， 
             尤其在未世時代;至於後者是一個屬神的位份。 

試探/試煉(Trial peirasmov") – 是一個過程，接受引誘(間接)或 
                 測驗 (直接)。這題目有很長遠的歷史，早於創               
                 22 中，我們可以見到亞伯拉罕同樣面對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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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煉，目標是:順服。 (cf. 馬太福音 5:11-12) 
  忍耐(Steadfastness uJpomonhv) – 這裏所指的忍耐是試煉的結果， 
                 是對信徒有好處的，但這個過程可能會很漫長 
                 和痛苦。 

   - 可是忍耐痛苦並不是雅各的最終答案，而是要達到一個最高的目 
              標:「成全tevleio"、完備oJlovklhro"，毫無缺欠leivpw」，是每一 

              個信徒邁向的屬靈目標。從猶太人傳統來講，挪亞就是一個 

              典型例子，他的完備在於他的「義」──一種對神既穩定又全面 

              的義人美德。(參創6:9; 太5:48) 

   - 「成全」是指一個完全成熟的屬靈狀態，而「完備」是達至這狀 

              態的一步一步進程(Incremental character of this process)。 

   vv.5-8:承接先前談論到「缺欠leivpw」的問題，雅各繼續在本小 

             分段中，提供一個可以解決這問題的議案:針對缺欠智慧的唯一 

             方法，就是向神求。而這樣的祈求，在神眼中是合法和合情的事。 

   - 只是，他們缺乏了那一種智慧呢？是要達到先前所講到「完全」  

              的基督徒生命的智慧？還是在末世中面對試煉的智慧呢？ 

   - 似乎按保羅於林前1:24中所陳述，是一種能洞悉神計劃並依就實 

             行出來的智慧，這智慧可能會被人諷刺地視為在困難逆境中自我 

             求存的阿Q心態，但卻是能一方面面對逆境仍不放棄，另一方面 

             就是能因克苦面對逆境，而塑造出來的「完全」的屬靈生命。 

   - 留心v.5中所指的「厚 aJplw'" @」一詞，既可譯為Generously， 
             但同時包含「專心一意/不懷二意」的意思。而這副詞是用來形容 
             神對人賜予的態度。(參太7:8-11;路11:13) 

- 既因為神待人的態度也如此專一和豐厚，因此接受神賜下智慧的 
人，也應當是「專心一意，不懷二心，不會猜疑神。」這正是v.6
中所要討論的內容，而關鍵仍然在於祈求的功課(v.5b vs v.6a)，

而祈求不單只是人主動向神求(v.5b)，更加是要在神的信心中求

(v.6a)。 

- 人若失去神所賜的信心，他定必對神失信，而跟著一連串的屬靈

生命試煉也會馬上變得蕩然無存(Land sliding Effect) (參vv.7-8)。 

vv.9-12:留心v.12的語句及內容皆回應v.2所講的，卻又與v.13有語

法上的分別，故此我們會把v.12撥入本分段中討論。可是歸在下

一分段亦有其本身原因，尤其是以承接前文，開啟新討論內容也

不無道理，而這手法已見於先前「連鎖式的寫作手法」上，但我

個人比較偏向前者，因為憑用字上v.12都屬於本段落的用字，再

加上v.12的開首以(Blessed, makavrio")開始，與v.2談到「我的弟

兄們」指著的都是同一類群眾。這部份我們會在下文再細談！ 
   - v.9 開首就用 「喜樂 kaucavomai」嘗試與v.2的教導連上關係，但 
             留心，雅各用了另一個字去形容這份喜樂，按原文字義，帶有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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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boost)的意思2。似乎對作者來講，值得鼓吹的原因，是因為這 
             與「卑微tapeinoV" -富足plouvsio"」3的討論有直接關係。 

- 且要留心，這處所指的是在教會信徒之間的事，並非指神要一一

對付有錢人，因為有關富有人的廣義教訓，早於馬太福音7:13-14
已提及過了;但對於富有和貧窮的基督徒來說，自省今天的光景尤

其重要。富有的信徒會否因自己富有而不行神道，自居安舒之

中，而又對貧乏人不聞不問，這卻是今天作基督徒的大罪。 
- 那麼富有的基督徒應該抱甚麼態度來面對財富呢？而困乏的信

徒又是否需要追逐名利或是在貧乏中爛/賴下去？ 
- v.11 後明顯是以巴勒斯坦地域為背景的箴言，但雅各顯然是描寫 

出富有人的最後審判結果，一切都會必會消滅4。 
- v.12 本節中有些用詞是源自v.2-11中的，例如:忍受、試探，而 

在將來接受lambavnw生命的冠冕，更成為達至v.4中所指的目標的 
總結。 

 
    B. 引誘的源頭 The Source of Temptation (1:13-18)  

vv.13-16:從這節開始了另一方面的討論，就是有關「試探的來源」。 
- 於v.13開始，雅各轉用動詞來談論「試探 peiravzw」的課題，與 

先前v.2-12中皆以名詞出現，有著明顯的分別。 
- 在傳統猶太人的神學觀念中，神一向都是被指與一切試探出現的

總負責人5，但後來猶太人的神學改變了，指試探是由邪惡而誘

發的，像是約伯一樣。因此後來的對觀福音/符類福音中記載到主

耶穌的試探，也有迥然不同的記錄。再加上後來希臘對試探的思

想介入，令到雅各在此有需要討論「試探的來源」。 
- 因此v.13 的一開始就提到「被受試探的人peirazovmeno"」，聲明

這是人自己有接受試探的慣性 (subjected to testing inertia)，誘惑

並不是由神主動而發生(v.13)6，反而經文更加強調是人自己的「私

慾/感性/祈盼」「牽 ejxelkovmeno"」 和 「引 deleazovmeno"」到

誘惑之中(v.14)，而這個誘惑是有一個進程(v.15)，終局就是死在

罪中。這裏「罪」一字乃指「向罪的奉獻 Sin Offering」。而「私

慾」一詞，按Strong的解釋，是指「期盼那些被禁止的事物」。 

                                                 
2 參羅馬書 5:3，是指到一項在末世困苦中，因著持守合神心意的決定而引伸出來的喜樂。 
3 參撒前 2:7; 太 19:30; 可 10:31; 路 13:30; 提前 6:17-18. 
4 過去 pareleusetai v.10 – 衰殘 maranqhsetai v.11 
5 創 22:1; 申 8:2; 詩 26:2; 賽 45:7. 
6 有關神不被惡的試探所勝的例子，最典型的事件可算是在約伯記之中，神甚至准許自己隨從撒

旦的獻計，但祂自己最終也沒有被存惡意的撒旦所勝，就連約伯也依然在神的允許下受難，也終

能勝過從多方而來的試驗與譭謗，與耶和華神同樣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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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v.16的警告，是一項「嚴正的警告」7，叫我們認真地處理和面

對。 留意，雅各是在那一個時候和情形下作出勸告呢？原來，

早在於大家仍視對方是「親愛的弟兄們」的時候，雅各已作出勸

告。而主要的勸告是──「不要錯看神」，誤會神的屬性，神並

不會被罪惡所勝或向罪惡屈服。 
vv.17-18: v.17中所指的「眾光之父」，是指神祂創造天地萬物，尤

其是創造出天上的「大光、小光與及其他光體」8，而猶太人一

向視天上的光是好的，是神特別給人保守看顧的能力根源。 
- 而這一連串憑創造而立論的手法，更是一貫聖經中常用的方式，

例如約伯記38 - 41。而雅各正好就憑此證明神不會行惡生出試

探，且是美善的源頭，能歸於神的人也歸在美善之中。 
- John MacArthur 牧師教師曾作過一個十分合宜的解釋，就是:罪不

是神造出來的一樣東西，罪祗不過是等同於「背逆神道」的結果

罷了。 
- 而v.17往下談論到神的不改變屬性，更加是對應著vv.6-8中人的

不斷動搖性質。 
- v.18 明顯是相對著v.15中的「生產 ajpokuevw」概念回應，並且套

用在創造的課題上，叫人清楚睇見神「新的創造 New Creation」，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 至於有關「初熟的果子」，從舊約的觀念來講，是一切事物皆屬

於神的份，人若能夠成為神的，就等同於v.12中的「有福的人」。

而從原文字義，是解作「一城的根基 The foundation of a city」從

此可見相信耶和華的人，是在福音中有承擔重任的使命和本質。 
思想:由vv.2-18的一段，雅各很明顯的主題，是希望眾教會思考，我們

自己是否有像似神呢？ 
只有那些能夠有清楚了解父神屬性的基督徒，這些人才能有信神

的心志，也因此個人的祈盼不會與試探勾結，並有能力抵抗試探。 
反之，那些不能夠有清楚了解父神屬性的人，就算他們已經自稱

為基督徒，但這些人也沒有信神的心志，並且心中思考不斷翻

騰，甘心樂意與試探勾結，這就是雅各所指的「私慾」，並完全

沒有能力抵抗試探。 
 

(III) 實踐神的話 The Practice of the Word  (1:19-27) 
vv. 19-21:繼v.2之後，雅各在v.19中，再次以命令式9向「親愛的弟

兄們」，說明「明白」過中意義的重要，這是另一項不可妥協的

大原則。 

                                                 
7 參羅 1:27; 林前 6:9; 加 6:7; 約壹 1:8, 4:6; 彼後 2:18, 3:17. – 輕視試探是「自欺欺人」。 
8 參創 1:14-18; 詩 136:7; 耶 4:23, 31:35. 



第 13 頁 
 

 

- 雅各要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明白甚麼」呢？ 
* 原來就是:「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說，慢慢地動怒」 

  - 這是當時巴勒斯坦猶太人的箴言。10 

* 原因亦只有一個:「人的怒氣並不成就神的義。」(v.20) 
- 雅各沒有排除動怒的可能性，只是最終的考慮是「能否成就神的

義。」而這「怒」是泛指人的憤怒，並不單只向神發怒。 

- 按v.19中的「tacuV" 快快 - braduV" 慢慢」的句式，雅各似乎要

加強「慢說慢怒」的重要性，而兩者皆為聽後的回應。 

- 「ejrgavzomai成就」一動詞，有成就、表現、做成等意思。 

- 這裏所指「神的義」有兩個可行的解釋: 
(1) 按雅3:8-12，這處指出的是「神公義的標準」，尤其是

在弟兄姊妹間的對峙關係，是不合神家中的公義標準。 
(2) 按雅5:7，這義是指「神在末世作審判的義」，因此信徒

必需耐心等候神義的彰顯。 
- v.21 的原文譯，應該是:「因此，那些願意憑溫柔11除掉一切污穢

和多而又多邪惡的人，必被接納進到那位有能力拯救者所植根的

真道之中。」 
- 既然人會有動怒的可能，而神的義卻是我們唯一的考慮，那麼v.21

的說話很自然就是這兩者考慮過程中間的目標。 
- 思想問題:「溫柔」又怎樣可以與「慢慢」的觀念結合呢？而這

目標要成就的將會是甚麼呢？最後又是怎樣得以成就出來呢？ 
vv.22-25:在這段落中，雅各連續用了多個分詞(participles) 來形容

不同的人，包括「行道的人」與「不行道的人」，並且以諧音

詞:paralogizovmenoi(欺哄) → katanoou'nti(仔細查看) → 
katenovhsen(察看) → parakuvya"(詳察)，構成一氣呵成的申述。 

- 從語句來講，欺哄的行為在於「只是聽道而不行道」。因此我們

可引申有以下三個情況: (1) 光聽道; 
       (2) 光行(自己以為是神)的道; 
       (3) 又聽道又行道。 
- 在v.22中，NASB更強調作者要信徒「證明prove」自己是行主道

的人，而非只是自欺的光聽道者。 
- v.23-24兩節就以連消帶打的手法，談論到該等自欺者的情況。雅

各以照鏡仔細查看自己天生模樣的比喻，喻人自己查看自己最基

                                                                                                                                            
9 於本書卷中，「弟兄們」一詞曾出現過十五次，其中雅各把弟兄們與命令式動詞合用共九次。 
10 參箴言 13:3; 15:1; 29:20; 傳 7:9 及一些次經(Sir. 1:22; 4:29; 5:11; 6:33; 6:35; 21:5; Pss. Sol. 

16:10)；其中羅馬書 2:13 更開章明義說出聽道與行道兩者間的關係。 
11 此翻譯是參考了 Dibelius 於 Hermeneia 釋經系列的“雅各書＂p.112 中，有關「溫柔」是對照

上節「憤怒」兩者間的對比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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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本相也變得草率了事( c.f. 原文以eujqevw"說出人的善忘與鹵

莽)，並不清楚自己的真相。 
- v.25卻是v.23-24節的對照，而本節更聲明「聽道又行道者」乃是

「接受祝福的人/有福的人 makavrio"12」，而這類信徒有以下的

特色: (1) 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律法13 

   (2) 時常如此 

   (3) 既不是聽了就忘 

   (4) 實在行出來 

結果:在他所行的事上必然得福 

- 這個結果是要說明神願意在有福的人所作之事上，顯明屬神子民

的屬性。 

vv.26-27:承接v.23-24節中對「光聽不行道的人」的介紹，這段最後

兩節要再次針對這類人的宗教思想作全面的剖析。 
- 在v.26中，這類人的特色包括: 

  (1) 自以為虔誠  ti" dokei' qrhskoV"  

  (2) 不勒住他的舌頭 mhV calinagwgw'n glw'ssan aujtou' 

  (3) 反欺哄自己的心 ajpatw'n kardivan aujtou' 

  雅各的評語:這人的虔誠是虛的 (mavtaio")。 

- 而在 v.27中，雅各再次以對比的方式，以兩句infinitive phrases，

講述真(清潔沒有玷污)敬虔的特色: 

  (1) 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ejpiskevptesqai ojrfanouV" kaiV  

      chvra" ejn th'/ qlivyei aujtw' 

  (2) 保守自己不沾染世俗  a[spilon eJautoVn threi'n ajpoV tou'  

    kovsmo 

- 思想:誰是真正的敬虔呢？敬虔的意思是甚麼？行為與敬虔可以

拉上關係嗎？ 

                                                 
12 參太 5；詩 1；賽 56:2。 
13留意：這律法並非指猶太人的傳統律例，而是指到主耶穌來到所成全的律法，是叫人從罪中得

以釋放出來。律法本義是叫人知罪(c.f. 羅 3:20)，但基督的整全律法(c.f. 太 5:17-18)，是叫人得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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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對偏倚的譴責The Condemnation of Partiality (2:1-13) 
v.1-3:  於第二章開始，作者打開另一個重要議題(當前的問題):「信奉我

們榮耀主耶穌基督，便不可按著外貌待人(v.1)」。 

        * 留心作者擅於利用「弟兄們」作為新題目的引言。 

 - 於舊約之中，所謂「按著外貌待人，provswpon lambavnein /       
qaomavzein provswpon (LXX)」正面意思包含有(撒上25:35;瑪

1:8)，而負面意思卻如(申1:17;利19:15;詩82:2;箴6:35;18:5)，但從

神對自己屬性的介紹，祂是不會偏待人(申10:17);因此人也不應

該超出神原有的屬性。而同樣的課題，也曾於加2:6，歌3:25;弗

6:9;羅2:11;徒10:34和彼前1:17等經文提及過。 

-  請同時留意，我們信奉的主耶穌基督是一位滿有榮耀的主，在

這前題下，耶穌與信徒之間便構成一種獨特關係，因此信徒更

加不應該逾越這既定的關係。 

v.2-3:假切出一個一般教會中也大有可能的案例，用來申論「按外貌待

人」的情況。第二節中的情況十分明顯，而這兩組陌生的進場人

仕，只是在一般門徒間聚集活動時出現。(留心本節中用的是

sunagwghn 而並非ekklhhsia，前者泛指的是信徒之間的平日聚

會，而並非如5:14中所指明的教會宗教聚會。) 

    - 就在一個似乎不以神為中心的活動中，這兩組人仕就受到極之不

同的「禮貌待遇」。v.3就以分別兩組說話明顯而強烈地表明出

來。分列如下: 

            對穿華美衣服的人:「請坐在這好(kalw'")位上。」 

            對那穿骯髒的窮人:「你站在這裡﹗」或「坐在我腳凳／樓 

                                下下邊！」 

   v.4:基本上v.4是一個反省性的問題，作者希望以此問題引起紏正之

效，同時間也帶著一份諷刺的文學語氣，叫讀者有一種「啞口無

言」的反應，因為自己的錯誤被別人清潔全然地被揭發了。這類

型的文學修辭往往對不同人生出很不同的影響及迴響: 

(i) 有些會被喚醒並悔改; 

(ii) 但也有可能更憤然不理會，因為怒氣填胸的緣故。 

              究竟結果會是如何發生呢？乃在乎收聽者/被諷者的靈命光景。 

- 另一方面，從vv.4-7的經文，我們也可以將之歸納為一個分段，

回應vv.1-3之中的假設性情況。皆因 vv.4-7都以反醒性的否定問題

為骨幹(希臘原文以 ou& - ou*c - ou*c - ou*k 組成，中文聖經以“豈

不 - 豈不 - 豈不是 - 不是＂組成)。 

vv.4-7:按 Peter H. Davids 的雅各書註釋(NIGTC)中指出(p. 109)，這兩

組人似乎都是初信的人，分別有富或貧者之分，這與 Burchard 在 
"Jakobus" 中的理解相同，但我卻比較認同 S.S. Laws 的看法，

這些人皆是“訪客＂，並不一定是信徒，因為由vv.5-7中，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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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作者雅各對富足的人列作「不能承受神所應許的」類別，與貧

窮者有截然不同的屬靈身份。 

   - 若果依我以上的假設，兩組人仕分別是“訪客＂而不定是“信

徒＂，v.4的意思重點並不旨在於(分辨;diekroivfhte)，反而是在於

(用惡意斷定人;kritaiV dialogismw'n ponhrw'n)的罪。 

   - 總括而言，雅各要針對的問題是憑「惡意斷定」，因著「惡意」

而導致「偏心待人 diekriqhte」，而惡意斷定的基礎是人的外貌。 

   - 因此不論是新來的信徒，抑或是新來的訪客，憑著惡意及人的外

貌作斷定，都是錯誤的。 

   - 也因著這個緣故，vv.5-7中就以一連串的否定式反省問題，要求

持有這等「惡意斷定」意念的信徒或教會人仕，要從神的預定拯

救計劃中再次紏正自己的錯誤。 

        (i)神預定的拯救是怎樣的呢？vv.5清楚指出: 

            (1)神已揀選了世上的貧窮人(申16:3;26:7;路6:20 ) 

            (2)神叫這些窮人的信充充足足(plousivou") 

            (3)神叫這些愛祂的人能承受神所應許的國。(太5:3;    

                 25:34) 

        (ii)繼神的預定之後，雅各更從實際生活層面剖析當時教會的  偏

待行為，是在世上／地上也「不合情理/難以接受」，因為

富足的人曾欺壓教會，把信徒拉到公堂中愚弄(v.6)。 

        (iii)最後雅各更從宗教生活的層面，指出若教會做出偏待富足人

而欺壓窮人的行為，這只是向富有人發出一個錯誤訊息，

教會也認同富有人褻瀆神聖名的行為(v.7)。 

      - 留意，在 vv.5-7中，對於貧窮人與及富有的人都已作出特別的介

定，貧窮人是指那些「敬畏神的人」，很可能就是信徒;而富有的

人是指「褻瀆神的人」，是不信耶穌基督的人，因此讀者不能泛

指一般貧窮人與及富有的人，更加不能解釋只有是貧窮人才可得

救，而所有富有的人也必然不得救;皆因耶穌亦曾說:「…財主進

天國是難的。(太19:23)」 

      - 本段亦明顯地記錄了神與雅各書的收信人，在面對貧窮人與及富

有的人時，有著截然不同的看待，反映出人是逆著神行事，與v.2:1
中指出信徒身份的衝突。 

- 總的而言，從神的預定拯救計劃，又從世界實際生活的人倫關

係，以至於在宗教的層面上，持惡意斷定人，偏心善待有錢人，

並苦待貧窮人，都是不能成立和容許的事，那麼教會應在未發生

之前，小心提防有這類惡意行為思想出現;若果問題已經有所發生

的時候，就更需盡快紏正過來。而紏正的方向，正是v.8中的「愛

人如己」，而這方向亦正是神律法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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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運用:作為有生命的信徒，我們經常處於一個抉擇的時候:選擇與

神同一陣線;又抑或選擇那種與神為敵的世界觀，同站一

個陣營。可是，我們既首先需要了解到神的選擇是甚麼，

並且從世界待神子民的基本企圖等等，細心觀察，這些事

才可幫助我們抗拒接近世界，並秉行神的心願。 

vv.8-11:在這分段中，作者雅各為要提出紏正錯誤的方案，他重申

信徒需要對神說話須抱持正確虔守態度，免得只有「治標

之效 (superficial effect)」，即只紏正面前一兩事件;卻不能

達到有「治本之功(Long-lasting effect)」。而怎樣虔守律法，

就成為了不二之法！ 

  - 雅各在v.8提出「愛人如己」的律法(利19:18;太22:39)，而

這只是眾多「至尊律法」之中的其中一條，但既可針對先

前偏待人的論題，亦可以作為一典型範例，對信徒可以有

舉一反三的效果和含意。 

  - 雅各論述的動機，在他聲明「全守這至尊的律法才是好的」

中，已清楚表明。虔守律法並非指選擇性地實行神的道，

相反，要做到虔守律法，就等於虔守律法，絕對無選擇性。 

vv.9-10:因此，在本兩節中，雅各言歸正傳，指出當時教會若果是

按外貌待人，就等同於違反神的律法，並且指出那份嚴重

程度，不單在一條兩條律例上，而是全部律例上也違反了。 

v.11:我們於是就會問:「為何會有如此嚴重的影響呢？」究竟理據

何在呢？在本節很清楚為這問題作解釋，證明雅各的論據

是何等合情合理。 

  - 留心原文是以「 o& gar (原來那…的)」開始本句，意思即

著眼點是給與律法的「頒佈權力源頭」，而並非是律例條

文內容。律例內容是重要的，但人在違法的時候，挑戰/
干犯的不是只是內容，而是頒佈律法內容的權力來源，在

v.11中所指就是神。 

  - 因此，為何只違反了其中一條律法，即等於向神挑戰，並

且也延伸至其他一切的律法;故此有「不姦淫卻殺人，仍

是成了犯律法」的論說。 

  - 再者，律法是被視為整全的一套，這是傳統律法的觀念，

也是現今律法的看法(例如:against the Crown 的法律用

語)，因此，只要犯上一條法律，人就從這一條法律被納入

到犯罪者(Transgressor parabath")的身份。 

   * 留心中文和合本完全沒有把這些內容翻譯出來。 

v.12:這節總結vv.9-11的討論，也是回應在v.2中提出的指控。 

  - 本節的主句是「照這律法說話行事 ou{tw" lalei'te kaiV 

ou{tw" poiei'te」，而並非像中文和合本聖經中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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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徒信的就是神的話，亦即律法，是降服在神的權柄之

中。因此，信徒應如神的屬性一樣 -- 講得出就做得到。 

  - 「說話 ─ 行動」這配搭早見於徒1:1; 7:22;約壹3:18，因

此回到v.2中的指控，雅各的目的並不旨在於要控訴的行

動，而是在於矯正由於惡意斷定人而誘發出憑外貌偏待人

的錯誤心態 ─ 一種神對屬靈人不容許的狀態。 

v.13:為了信徒不會跌進被「毫無憐憫的審判」的對待，本節成為一

句轉接的訊息，呼召教會進到神的憐憫之中，因為憐憫永

遠是屬神子民的首選心志，信徒不需要，更加不希望要拖

延至審判的時刻來臨，才知道回去順服那位施憐憫的神之

中。憐憫能勝過審判，因為憐憫是由神而來，給人的出路，

是有恩典和寬待的功效。 

  - 要總結這分段，讓我們再次回到登山寶訓中的金律(太7:12) 

─ 「所以，無論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待人，因為這就是律法和先知的道理。」 

  - 「金律」只不過是作為信徒最起碼的應有行為，亦都是最低

程度，正如信徒不會願意別人惡待自己。可是這只是起點初

階，有更高一層次，也是作為信徒要更竭力做到的，那就是

耶穌所講的:「你們的義若不勝 於文士和法利賽人的義，斷不

能進天國。」(太5:20) 

  - 只會守著律法字面，這並不是最好的靈命，更高的靈命是要

達到「體貼神」，這正是雅各書第二章餘下要討論的課題 -- 信

道與行道兩者間衍生出來的順服神的生命。 

  - 雅各在本段的論調，是承接第一章vv.9-12中對於富有人的討

論，叫教會尤其倍加留意因錢財而帶來的引誘。 

 
(V) 信行的兩者關係 The Relation of Faith and Action (2:14-26) 

   - 本分段的一開始就開章明義說出，有信心卻沒有行為，那又有甚麼益處

呢？(益處原文是o[felo"，只曾於新約中出現過三次，分別是:林前

15:32，雅2:14及2:16) 
   v.14: 最困難解釋的是作者是否指出「只憑信」也不足以拯救人的全人生

命呢？這是否與保羅與及主耶穌所談及的救恩有直接的衝突呢？(參
2:24中的討論，本段是其中新約釋經中，被指為crux interpretum (釋
經死穴) 的經文，意思是甚難處理的經文。) 

        - 從作者雅各的修詞技巧而言，這裡指的「信」是指那些流於「教

義性上的信仰」，用今天的用語即「只有宗教上對信的理論」或俗

語中的「齋 Talk/ 只有討論」。而信只流於「空談」，這種「信」

又怎會有拯救的功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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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行為」的例子，就好像今日很多教會中，很多自命有信心

又有異像的信徒，他們不住地有一連串的事工會議，並且提出很多

意見，於是就以為自己有很多事奉;但因為從來都沒有推行過曾討論

的見議，這就像「有信心沒有行為」的人。 

   v.15:開始打開另外一個有關信仰群體之中，彼此接濟的課題。這節經文的

討論點乃植根於利未記25:35ff，於舊約中談論到近親同宗之間的關

係;而本節只藉其意義，引申到基督徒之間守望相助的應有態度。同

時間，這節也構成了一個 a priori 的討論，先以討論主內的關係，

藉此引伸到信徒對待其他不信主卻又有需要的人。 
        事實上，這是承接v.14中談到信心與行為兩者之間的運作，而雅各

就再次以假設式的寫作方法，引起讀者的反省。  
           - 留心:1. 在本段落中所指的行為／工作(e[rgon - work)並非指 
                     宗教禮儀上的工作／行為，而是指到行善的工作。 

                2. 雖然行為是指到行善之事情上，但卻同時反映出一個人 
           的救恩(信徒的生命本質與真偽)(c.f. 2:13-14)，並且 
           直接與2:13中所指到最終審判有不可分割的關係。 

                3. 於v.14中所談的信，似乎是另類的「信」，與我們普通 
           一向對「信耶穌的信」的理解，有著不盡相同的介定。 

        - 由此看來，雅各在文中希望讀者明白到，「行為」並非一如很多 
      基督徒所認為，與救恩無直接關，反而「行為」是「救恩的表達 
      和彰顯」。「行為」並不是為「信」加上得救的功效，反而「有 
      得救功效的信」，就必然有相應的「行為」。c.f. (路3:7-14、 
      太7:15-27) 

        - 因此v.15是一個引例，而這引例卻自己可以完滿地表達出「沒有行 
      為的信」是沒有益處的(c.f. v.14末與v.16末) 

   v.15: 所用的假設式ejaVn表明是一個完全假設性，能避免引起讀者自我保護 
    的機制出現。可是，同時間也可以再次勾起/掀起讀者記憶在2:2中 
    那些「貧窮人」的情況: 

       (i)赤身露體(伯22:6, 24:7, 31:9; 賽20:5, 58:7; 太25:36) 
       (ii)缺了日用飲食(Hapax legomenon) 
   v.16: 本節構成一個既虛偽又諷刺的回應，一個由主內信徒對其他信徒作 

    出冷酷無情的回應，同時也是一個「在宗教中得體而空洞的回應。」 
       (i)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宗教得體卻空洞，參士18:6，撒上 

        1:17, 20, 42; 29:7) 
       (ii)穿得暖     
       (iii)吃得飽     

        (註:ii&iii點的意思是 “卻沒有給你們任何身體所需用的支援”)    
         c.f. 王上1:1; 哈1:6; 伯31:20，這節是另一個Hapax leg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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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7: 本節總結這種「另類介定的信」，是死(nekrov")的，「死的」形 
           容比起先前「不結果子，barren, unfruitful」等等的形容來得更為嚴 
           重，意思是完完全全可以棄掉／無生命(i.e. write off) 
  思想:若果我們把本段(i.e. vv.14-17)放回先前 vv.1-13中的情況，當時教會接 
        待有錢財富有的人，從不考究他們的信心是怎樣;卻又同時把「有合 
        宜信心的貧窮人」施行貶低的待遇，雅各正好能夠把當時教會中的屬 
        靈光景及問題提顯出來。 

 
vv.18-20: 既然教會有如此的屬靈光景，那麼教會中的回應會是如何呢？雅各

在本段中再次勾劃出教會很容易會推出來的辯駁。(c.f. v.18) 
   v.18: 把教會作為一個群體corporeal，當中很容易塑造出來對信與行為的

誤解，我把這稱之為「Segregations of Christian essences，信徒生命品

質分離觀念」──以為教會作為一個群體，不可能每一個信徒都能

做到「信和行為集於一身」;反而，他們認為，你可以擁有一些我沒

有的屬靈質素，我也可以有一些你完全沒有的屬靈質素，唯有透過

分工合作才可拼合。可是，這思想可能只可用於恩賜的課題，並不

能以偏蓋全;事實上，「信和行為集於一身」正是每個信徒皆有的必

定屬靈生命。 

           
       **有關本節經文的關括號的問題，按希臘文的語文，把整節視為一段

直接引述是可行的，其中有Dibelius 支持這種處理;可是另一個解釋

是只視 “suV pivstin e[cei", kajgwV e[rga e[cw:” 為直接引述，其餘都是

雅各對有如此說法的人的挑戰說話。因這兩種說法也有其道理，因

此兩者皆可，況且兩個處理方式，都有同一個結果:就是這些自以為

有行為的人，自己塑造出另類的神學──認為「信與行為」像恩賜，

可以分別在不同人身上。可是，在本質上，「信與行為」屬於屬靈

生命上的問題，但恩賜卻是功能/材幹14，與屬靈生命有根本上的分

別。 
   思想:這是否也是今天我們教會常有的論調嗎？這裡是指分工合作的課

題？還是有關屬靈生命本質的問題呢？ 
        - 若果教會在信念上早已固囿 ── 固囿於「信」和「行為」是兩

者不需要又或不能並存，甚至以為當人在「信」之上加上任何其他

靈命要素，便馬上等於否定「單憑信得救」的大前題，因此雅各要

再次用上諷刺的／充滿挑戰(taunting)的口吻，叫他當時的讀者／聽

眾倒過來，再次給雅各證明自己是可以把信心顯出來(v.18b - 給我

看)，卻又完全沒有用上行為作為證據(Proof)。這個解釋也曾為神學

                                                 
14 參哥林多前書 12-14，但尤其在 12:11&18，聲明是會按神的決定，分配在不同的信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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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Dibelius 所同意的，而很明顯，沒有任何人可以不憑「自己的行

為」作為「自己信心的證據」。正像保羅在林前13中指出「信心需

要有愛(由內而外的行動)」。 
        而v.18的下半節，就正好是雅各向讀者說明:「自己也要藉著自己的

行為，把自己的信心證明／顯明給當日的讀者察看。」 
   v.19: 嘗試把v.18中的證明辯說，推展到一項最基礎的宗教觀念，即「神

是獨一的，而且雅各稱讚把持著這信念的是非常好的事，因為這是

舉世的真理，就連鬼魔(這是靈界中堪稱緊次於耶和華神的有能力者)
也有同樣的概念，可惜「知道的相信(認知)」沒有為鬼魔帶來拯救，

反而是戰驚(frivssousin)。 
        - 因此在v.20之中，雅各稱這些抱著「信與行為」可以分開的人為「虛

浮的人／無知的人(Senseless person / Foolish person)」。是因為有這

種信仰觀念的人，其實已經不經不覺間掉進鬼魔的同樣信念之中，

亦即自第二章開始，「憑著惡意斷定人」就是等同於鬼魔的行為，

這也算為不合「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的身份，是道德上

(morally)和知識上(intelligently/knowledgeably)都犯了錯。 
 - 雅各可能同時引述鬼魔戰驚的信，比起這些連絲毫沒有戰驚卻只有

行為的人，更勝一籌，諷刺這些人的錯誤神學建造。 
        - 因此有著這樣子的「另類的信心」，如鬼麼的信心，那麼這份所

謂「信Faith」就是「沒有益處(2:14, 16)」，也是死的(2:17, 20, 26)。 
   v.20: 本節並沒有停留在責備，卻給讀者／聽眾一條出路的證據，所以雅

各邀請這群現在是無知的人／虛浮的人，去看看／明白真正「沒有

行為的信心是死的」。另按和合本聖經，本節選用了nekrav作為原文

翻譯版本，但這個選擇，按來源批判學所理解，應為由於2:17&20的

調和選擇(Harmonization)，加上原文中ajrghv(空洞/無用)一詞有更可靠

的抄本支持，所以，和合本聖經中的寫法與翻譯是不洽當，為要與

2:17&20的句式類同而作出的一個次等翻譯，卻因此損失了雅各對這

兩個字(nekrav-ajrghv-nekrav)的字詞運用(word play)。 
 
vv.21-26: 很奇怪的事，雅各跟著舉出來的例子並非是因「沒有行為的信心是

死的」例子，反而都是「有行為又有信心」的例證，甚至用上誇張

的用詞，介紹出「因行為得稱為義，非單靠信(2:21-22，24-25)」的

總結。 
   v.21: 本節開始引用聖經中的說話，證明「不單靠信，也因藉著行為得稱

為義」的事實。而第一個最強的例證是亞伯拉罕，一位所有猶太人

與及教會所熟悉的人物，無論是猶太人以及基督徒都承認亞伯拉罕

是「我們的祖宗」(c.f. 羅4;加2:7，29)。 
        - 於舊約聖經中，我們知道亞伯拉罕曾經驗了十次的試煉，而尤其

以「獻以撒」為亞伯拉罕信心上的最重要一關。(c.f.創22)。這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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煉的題目是雅各最用心的課題。在這一個測試中，以撒的發展:由自

由地行走→被捆綁→得釋放，當中包括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亞伯拉

罕的完全順服，尤其是他一直嘗試行出憐憫和接濟，這亦神的性情

一脈相承。例如創18中亞伯拉罕對客旅神人在幔利樹下的招待，就

成為了猶太人，以至今天基督徒學習接待的重要典範，而在以撒被

釋放的前一刻，是亞伯拉罕仍然對神完全的忠誠，最後，也成就了

神向世人宣告「亞伯拉罕是義人」的歷史性時刻(c.f.創22:12)。 
   v.22: 亞伯拉罕因著他「順服神」的行為而得神稱他為義，而v.22就正好

說明「信心與行為是並行」的真理，信心因著行為得以成全

(ejteleiwvqh)。 
        - 可是這亦非指有了行善的行為之後，信就可以埋沒，反而信與行

為卻因此而從此緊密地結合起來，信就能夠完完滿滿地在信徒的生

命中成長和活起來。 
        - 如此說來，保羅的「憑信得救」與雅各的介紹並沒有衝突的地方，

反而行為把還未完滿成長的信充實起來，並且可以成為「信心」的

宣示，並最後由神宣告信徒的信心(Penitent Faith to Saving Faith)，而

這信心使信徒向神全然委身。(c.f. 加2:16中“行律法＂) 
   v.23: 總結亞伯拉罕的例證，說明由創世記15:6中，神對亞伯拉罕的評語，

到後來創世記22:12中，亞伯拉罕真正實現神的評語，兩者之間的一

切發展，正好證實「先有真正信心的人也同時生出有真正由信而發

出的行為」，「信與行為」是永遠同時15發生在有真信心的信徒身上，

絕對不會像v.18中的辯稱，信和行為是分開在個別信徒身上。亞伯拉

罕因此而被納入成神國度所認為的「義」，亦按猶太人的傳統，從

此稱亞伯拉罕為「神的朋友」。(留意，這句末並非引自任何經文，

相反可能是按賽41:8和代下20:7的意思重申編寫的記述。) 
   v.24: 的記載，總結了自v.18所有的討論，並且採用了單數作為一個普及

性的結論，以回應v.20中為羅列證據而作出的一番論證。 
        從文字與文法安排等比較，我們可以知道雅各並不是引用保羅的書

信內容，再加上保羅與雅各二人各有不同的討論主題。因此，雅各

在此的結論，並非要與保羅唱反調，反而是把信與行為兩者的關係，

清楚地向教會介紹，並不像保羅書信中針對救恩的錯誤，而作出辯

論;兩者的分別尤其見於2:18的描述。 
     留意:於此我們要學會按經文的背景去了解經文所介紹出來的神學基

礎，萬不能隨便把別的書卷神學，套進到別的經文上作解釋。(i.e. Sitz 
im Leben，讀者的所處環境。) 

                                                 
15 這點正是歷年來基督徒誤解加爾文及很多改革宗神學之後，所繁衍出來「一次得救」的神學

偏差，把稱義/得救與成聖兩者分割斬件，成就很多只要得救(流行用語：進天堂)而不會成長的「假

冒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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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5: 似乎要再次延伸這個有關「信與行為」的討論，甚至如何把信付諸

行動，並且付諸於救恩的行動上。 
妓女喇合作為一個外邦的女士，卻以接濟兩位以色列探子的行動，

把這兩個由約書亞所派的探子生命拯救回來，這有點像次經 1 
Clement 10-12中所強調「信心與接待」的課題。 

        請留意由第二章開始就談到不同的待遇嗎？先是對窮人與富有人的

偏待，繼有對缺欠的肢體的冷落，而喇合的例證，正洽到好處地把

「信與行為(尤其是接待的行動)」的討論引至到原先有關「接待 
Hospitality uJpodexamevnh」的主題，與先前亞伯拉罕的例子，都帶著

憑信帶來拯救脫離危機(困境)的意義。 
   v.26: 因此再次重申v.17的論點，形成一個 inclusio(三文治式／扇形)的結

構，是一段既有主題也有例證及實踐的講章;而總結的論點，是按創

世記2:7中，有關有生命的活人，是有肉體又有呼吸作喻。 
(有關句式上與2:17, 20及26類似的討論，請參考2:20的註釋。) 

       「一個死的正統神學，是完全沒有拯救的功效或能力，更甚是攔阻一

個本來有生命的信徒活出信心的見證。」 
 

整體來說，本章把三個主題的關係勾劃出來: 
  完全 tevleio"  ↔ 像似神 oJmoivwsi ↔  試練 peirasmov" 
   1:4, 17, 25; 2:22; 3:2    Ch.1; 3:9     Ch.1 
 
(Ⅵ) 師傅的困難:言語 (舌頭) 的控制 Difficulty of the teacher: The Control of the 

Tongue/Language (3:1-12) 
      承接1:19-21的討論，本分段再次延續有關言語的課題 -- 清潔的言語。有

關分段，按片語「我的弟兄們, ajdelfoiv mou」作分段的標記，即3:1, 10,12的三次

記載，可分為三小段落，可是 vv.10 & 12 節而言，卻又似乎是用作陳列兩個比

喻及結語，不太切合實際情況和上下文的意思，因此我們有需要找出其他結構的

標記。 
      按作者 Peter H. Davids16 的提議，他的分段如下: 
      (1)3:1 - 2a   - 警誡作師傅的重任和他們所處的真實困難情況。 
      (2)3:2b - 5a  - 介紹師傅要面對的困難在於語言難於控制。 
      (3)3:5b - 12  - 要處理語言的要訣是要處理罪惡的能力。 
      這分段乃按他找出的標記，其中包括3:2b的 ei[ ti"(若有)及3:5的 ou{tw" 

kaiV(這樣)及 ijdouV(看哪)，故此第三章的結構基本由「我的弟兄們」作為一個 
inclusio，其中要討論的中心是作師傅的重要性，並且把作師傅的難處作詳細的

申論，務求讀者／聽眾能更謹慎地去承擔這份當師傅的工夫。 

                                                 
16 Peter H. Davis, The Epistle of James, NIGTC series, (Grand Rapids: Eerdman, 1982),13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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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在本章中我們會接觸到多種文學體栽，正如Dibelius所講，本章中運用

了大量的箴言(proverbs)、片語(stock phrases)及慣用日常例子(typical 
illustrations)，透過多方面的寫作技巧，目的要讀者準確而快速地記得內容，正如

1:19中的「快快的聽，慢慢地說，慢慢地動怒。」 
      (i)3:1-2a  - 警誡作師傅的重任與所處的實況 
               v.1  - 於本段中，作者開章明義地指出作為「師傅 Teacher 

didavskaloi」並非所有人都適合的，因為師傅／教師的

職份與牧師是同一份，所作之工夫是直接傳講及教導信

徒去完成主的工作(參弗4:11)。 
                    - 正因為師傅／教師／牧師是今天教會唯一兩項的職份

之一，因此神對這樣的職份有特別重(mei'zon)的審判

(krivma)，也得由神呼召和最終的決定(這也是審判權柄的

原因)。 
                    - 這是一項極之嚴重的警告，尤其這是指明「特別重的審

判」，可見傳講及教授神的說話並非一件隨便的事情。

可是，信徒亦不可就此警告作為理據，辯稱不用傳道，

因為 mei'zon(更重)是一個 comparative(比較詞)，意思包

含所有人都應參與，也同樣需要謹慎，可是師傅卻要承

擔更大的責任。 
                    - 故此和合本的翻譯「判斷」把「審判」的法律性用語減

輕。 
               v.2a - 這半節聖經為師傅的難處介紹出來:所有人都會在不同的

事情上犯罪，按原文譯「我們經常犯罪」。 
                    - 正因為無論師傅或非師傅的信徒都會犯罪，在這樣一個

無可避免的情況下，師傅的處境更加須要小心。 
           思想 - 雅各的警告，很明顯當時應有不少人希望成為教會中的師

傅，有此現像，並不難以理解，很可能的原因是師傅是教會

中其中兩個職份中的一項，得到不少人的推崇，因此多人虎

視眈眈，並以為藉此可以得到別人的尊重，甚至可能從中收

受利益。 
                - 可是，事奉不單祗受到神的注視，並且師傅會受到更嚴格的

審訂，若果人又是如此容易犯罪，而審判師傅的標準又是比

一般人為之高，故此應當在神呼召人的情形下，方才去承擔

此職任;並且在承擔的過程中要非常留心自己的一切，包括行

為和思想。 
                - 另外，本段並非要阻嚇信徒不要作師傅之職，因為聖職是神

的委任，但雅各的警告是要成全作師傅之職的正確態度，並

且叫人不要鹵莽行事，甚至憑己意事奉。 
      (ii)3:2b - 5a - 師傅的最大困難乃在於控制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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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段以一個正面的描述，為控制語言／善用語言作喻，喻「小可制

大」的重要事實。 
            v. 2b - 本節是一個假設性的思想反醒(ei[ ti", c.f. 1:5; 2:26)，邀請讀

者想到犯錯／過失(ptaivei)的可能性，亦憑這主題，把先

前的論題 vv.1-2a(topic title)連接起來。 
                  - 這裡的「過失」，並不再單只在教導／教學上，而是在普

羅大眾中的言語，與3:5a中的舌頭(hJ glw'ssa, language)構
成首尾呼應之效。 

                  - 至於 v.2b「完全(tevleio")一詞，按1:4的同義，乃指信德

完備無罪過的意思。 
                  - 而人ajnhVr一詞，亦可按1:12節中所指是「有福的人」。    

因此，從上文下理引申，「完全人」亦即「有福的人 
makavrio"」，是相信主耶穌且沒有罪過屬乎父神的人。 

                  - 這人是會「勒住自己的calinagwgh'sai」，如1:26中的用

詞是同出一轍，若這裡有如此的人有如此的行動，這人定

必是「敬虔」了。 
可是人可以憑己力達到如此的屬靈光境嗎？似乎本節內

容已否定了。那又如何是好呢？vv.3-5a就從正面出發去作

出討論。 
            v.3   - 這是第一個正面討論之下的例子，以嚼環喻舌頭／語言，

嚼環calinouV"與v.2中「勒住」是常有的配搭，而嚼環的影

響卻是全身，這正配合「以小制大」的關係，而且那些影

響卻是正面的，包括:順服(從己身的觀點)和調動全身(從
控制者的觀點)。c.f.來5:8指出順服乃由苦難中學習。  

                  - 因此若果把這原則放回3:102a中解釋，雅各認為師傅在教

會中是屬於少數，又若果這少數的師傅能夠得到好好(神)
管束，以至於順服於神的調動，教會就能夠成為「完全」，

又即如1:12中的「有福的」，順理成章就成為「敬虔

Holiness」。(參 Reicke 的解釋17) 
                  - 可是我們同時也不可忽略了「全身」的個人意義，或者雅

各同時指出「勒住／管束」人的言語，也同時是全人受到

管束的道理。 
            v.4   - 本節的開頭以「看哪 ijdouV kaiV (c.f. v.5b)」引起讀者的留

意，有加強 v.3 那個比喻的功用。 
                  - 這節引用了「舵與船」的關係，亦都是「以小制大」的比

喻，而船於新約中，是被用作形容教會(參彼前3:20)。 

                                                 
17 *B.I. Reicke, The Epistles of James, Peter and Jude (AB)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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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船是甚大(thlikau'ta)、卻能在大風催逼的困難下，由本來

受到風的操縱，竟然可以由小小(ejlacivstou)的舵

(phdalivou)，按駕船的人的意願(hJ oJrmhV tou' eujquvnonto")
直行／前行(bouvletai)。 

                  - 這裡的「舵」可以有兩個可能的解釋: 
                     (i )船舵，一個小小的船舵，是船的一個組件。 
                     (ii)掌舵的船員，一隻大船上的其中一位小成員。 
                  - 和合本中譯「掌舵」似乎是指(ii)的掌舵人，因此意思即「一

隻在大風浪中隨風控制的大船，竟然由船上眾多人中的一

位掌舵人，按照一個人(可能是船長又或掌舵者)的意思往

前行」。可是這是充滿著現代思想的釋經，缺乏對昔日巴

勒斯坦的背境了解，因為若果本書要寄給巴勒斯坦地的十

二個支派的讀者，背境的描述便尤其重要。 
                  - 因此最自然的解釋為(i)舵是指船舵，一件小小的組件，船

卻隨著駕駛者意願，憑這一件小組件而前行。 
                  - 這一解釋與v.3的最平行，亦都顯明「以小制大」的道理，

亦與v.5的解釋／總結一致。 
            v.5a  - 這一節再次重申「以小制大」的道理，大小的體積並不一

定與它的能力成正比(Directly proportional)，反而雅各要證

明最小的(mikroVn)能力反而是強大的(megavla)。 
                  - 這裡指出強大的行動aujcei'是指到言語上。 
                  - 英文聖經譯為 boasts of (NSRV, ASV, NASB)，按原文意

思aujcevw有 boast 或 make wild claims 的意義，亦即吹噓

或作出騰雲駕霧的聲稱，有著負面的意思，故此和合本譯

為「大話」。雅各在用詞上，已舖排到 vv.5b-12的負面引

申。 
            思想:本分段的主題「以小制大」，重點並不止於「小」，而是誰

在掌握這個「小」。言語／舌頭如是，嚼環如是，舵也如是。

這個「小」最終如何表現，它的影響都會十分之大;對教會

來說師傅的影響是大的，對個人來講，言語影響是大的，甚

至這兩個例子，嚼環與舵分別對馬或船都起了關鍵的作用。 
                  因此，在教會中，作師傅(教導神說話)的質素／條件是十分

之重要;而當師傅的，言語質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個人來

說，不獨是我們的言語，甚至在我們認為最小的地方上都可

以為信徒帶來終生不滅的影響。所以，本段以正面申述是「了

解自己/知己」的一步。 
 
      (iii)3:5b - 12 - 要處理言語得宜須先辯識罪惡的莫大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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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先前的正面描述，雅各要就著負面的影響作出更詳細的申論，

務求在「勒住自己舌頭」的事情上，認清楚誰是真正的敵人，才

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先前已憑正面「知己」，這裡就是「知

彼」了。 
             v.5b  - 本節的開始再次以看哪(ijdouV, c.f. v.4)為讀者介紹另一個

箴言(Proverb)，這箴言同樣秉承先前「以小制大」的主題 
-- 「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林」，有點像華人的俗

語「星星之火可以燎原」。可是這次「最小的火」卻為樹

林帶來破壞。有釋經者(Elliott - Binns)認為這樹林可能是

指巴勒斯坦地的矮樹林。雅各的語氣由正面變成負面，使

讀者了解到「細小」所帶來的強大殺傷力。 
             v.6   - 既然一小點火就可以做出極大的殺傷力，雅各轉回到舌

頭／言語的討論，藉此箴言引申舌頭在整個人身上的影

響，也可以是充滿極大的破壞性，因此舌頭被誇張地等同

火對樹林的極大破壞力，同時也被形容為「是個罪惡的世

界」(c.f. 雅各順著v.5a中boast一詞及其字義，使用出來的

修辭技巧word play)，甚至如傳統釋經認為，舌頭就像「罪

惡的宇宙」，但這解釋卻過份地認為世界 (oJ kovsmo") 一

詞在雅各書中都是負面(c.f. 1:27;2:5;4:4)，並不洽當，更何

況3:2b談到勒住舌頭卻能反映出誰是完全人，舌頭似乎亦

有可取之處，有利有弊。 
                   - 因此，舌頭似乎是像徵著惡可能的溫藏，故此是難於控

制。(參可7:14 - 23) 
                   - 雅各因此而描述到失控的舌頭能「污穢全身」，甚至牽

連到整個生命。在此雅各用上「生命的輪子(hapax 
legomenon)」，可能一方面輪子(toVn trocoVn)是昔日木造

的車輪;但同時間也可以用作人生的「軌跡」(course of 
life)，喻人的一生，換句話說，一生都會因失控的言語而

毀於旦夕。 
                   - 句末雅各提出「地獄, th'" geevnnh"」一詞，按猶太人的

傳統，這個是神為魔鬼撒旦設立的居所，也是將來刑罰罪

惡的地方。可是這裡卻用作破壞的開頭，是罪惡伸張的起

點。 
                   - 因此本節其實要指出的罪魁禍首並不是舌頭，卻是這舌

頭備受使用和牽連的背後罪惡根源 -- 魔鬼撒旦。 
             v.7   - 本節與第八節形成對比，要對比出人「有限的制伏能力」。 
                   - 先前談論到失控的小火，這裡也談到所有本來也失控的

走獸、飛禽、昆蟲及水族。這四大分類是聖經慣常的分類

(參創1:26及9:2;但4:17-18;徒10:12，11:16)，但人都可以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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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力量一一制伏它們(這裡分別指出可以及已經被制

伏)。 
- 本節末提出了兩方面:(i) 人能力上的問題; 

(ii) 實際情形 
  * 似乎人對創造上，也真是有很大的能力與成就。可是，

下一節馬上送上另一個充滿諷刺性的批評。 
             v.8   - 可是人在云云的創造中，卻唯一有一樣事，就是不能(加

強的 emphatic  deV)制伏自己的舌頭／言語，原因有二: 
                      (i )是不止息的(原文ajkatavstaton  不穩定／不能被控)

的惡物(kakovn)，正如1:8中的「心懷二意的」人同

樣是不穩定的。 
                      (ii)滿了害死人的毒氣，原文用上重疊的形容和名詞ijou' 

qanathfovrou，表明是非常有毒的東西，留意原

文本來沒有「害人」的形容，這只是翻譯者的意

見和詮釋。 
                   - 這節對應v.7形成了一個強烈的諷刺(sarcasm)，人能制伏

一切創造的生物，都在人自己的管理之下，唯獨自己最小

的舌頭卻不能應付，這與保羅在羅馬書7:18 - 20的矛盾經

驗有異曲同工之意，叫人意識到其實人的罪是不住地騷擾

人，就算是師傅也不能悻免於難。 
本節之意，有如“將軍能調動千軍萬馬，卻偏偏不能教管

家中的不肖子＂一樣。 
                   - 因此雅各要讀者明白，要處理的不只是言語／舌頭，反

而，最重要是那罪惡的權柄。 
而既然人對罪無能為力，剩下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靠賴神！ 

             v.9   - 本節雅各嘗試歸納出舌頭的不穩定狀態，亦即「頌讚 -- 
咒詛」(eujlogou'men  vs  katarwvmeqa)的對比，人同樣面

對的是創世的主和祂的創造，但對待的態度就截然不同。 
                   - 這也同時是「宗教與及日常生活上」的層面對比，這正

是舌頭的不穩狀況，是需要勒住。 
有關頌讚(eujlogevw)一詞，乃源自於舊約向神敬拜(參詩

31:21;103:1-2)，這也是新約教會常用在敬拜上的動詞。 
至於咒詛(kataravomai)一詞對猶太人也並不會陌生，如創

9:25，;49:7;士5:23;9:20;詩11:26，24:24，26:2;路6:28;羅
12:14)，通常用於有罪的人身上。 

                   - 可是本節所強調的是「照著神形像」的人，這一片語「照

著神的形像 touV" kaq= oJmoivwsin qeou' gegonovta"」的意

思卻源於創世記1:26，意思是拒絕神，無論從倫理(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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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度以至神學(Theological)的角度，這都是不能成立的

矛盾行為。 
                   - 所以雅各要針對的是那些傳別樣屬靈生命的教師，亦即

在第二章中「有些人(2:14，16，18)」的錯謬。 
         vv.10-12  - v.12a總結出v.9的討論，即一個泉眼怎能同時發出兩類截

然不同的水來;而罪的表徵就是「心懷二意」和「不穩定」，

在這種狀態下，兩種互相衝突的行事取態就會表現出來。

而兩次用上的「我的弟兄們, ajdelfoiv mou」，卻起了強調

的修辭意味。 
                   - 因此v.10b的結束，指出這是主裡面不能容許和不應該的

事。理由分列於vv.11-12，並以修辭式的問題誘發讀者作

出一連串「否定」的回應，否定不能夠有兩樣18彼此衝突

的事物並存或由同一源頭而出。 
                   - 這處共列出三個從大自然選擇出來的例子，其中泉水的

例子卻組成一個首尾呼應的部份。 
                        三例:(1)甜苦(鹹)水的對立(v.11 & v.12c) 
                              (2)無花果樹與橄欖樹的對立(v.12a) 
                              (3)葡萄與無花果的對立(v.12b) 
                     按原文的結構，vv.11-12是典型的 Word Play(文字遊戲): 

v.11 :………toV glukuV kaiV toV pikrovn 
v.12a:       .... sukh' ejlaiva" ..... 
v.12b:  … a[mpelo" su'ka ..... 
v.12c:…aJlukoVn glukuV  ..... 

                  - 由以上的句式分析，可見雅各的選擇由種植的環境，擴展

至樹木的類別，以至果子的類別;另也由苦(Blackish, toV 
pikrovn)演變至鹹(salty, aJlukoVn)的水;這兩種修辭學上的

選材技巧，正好對應先前「以小制大」的原則;也由腐敗

以至於無用處／益處，這與第二章的「益處，2:14，16」

主題緊密地連結起來，叫作師傅的明白到，他們的事奉困

難是生命尤關，所以對他們要更高，也同時要承受更大的

責任。 
         思想:既然v.7指出人不能憑自己能力去制伏自己的罪，那麼人的出路是

甚麼呢？似乎3:1-12仍然沒有提供解決的方法，而這正是3:13ff
似後要處理的主題。可是按3:1-12，我們已經清楚認識到這顆

罪果乃由掌罪惡源頭的撒旦而來(c.f.3:6)，那麼我們又能否在自

己身上找出自己的罪惡黑點呢？還是以為憑博取事奉(甚至高

                                                 
18 在寫作手法上，雅各有點似保羅在哥林多前書 15:37-41 的辯論主題，指出各有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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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事奉)來掩蓋自己的罪呢？若果如是，倒頭來的結果反而是

一點益處也沒有，並且是腐朽無用，害人害己。 
 
總言:舌頭又或是言語本屬中性，可以有正面又或負面的影響，再加上是極度不

穩定，所以信徒必須花上更大更多的心力，才可施以控制。要訣在於交由

神來掌管，而人也要把心思貼近神，隨著神的控制，而如v.9中所指，要

重拾“神的形像＂。 
神昔日以言語創造一切(創1-2; 詩篇33:9)，但魔鬼撒旦(本意是說謊的, 
diavbolo")也以言語來蠶害人並神一切的創造，言語就自然地成為神與魔

鬼撒旦的主要戰場之一，而我們人就是在這場戰役中的軍兵，問題在於，

我們是作誰的兵呢？是神的精兵？還是魔鬼撒謊的手下？而師傅在教會

中的角色，便起了不可妥協的職任，訓練出神的精兵。 
  
(VII) 師傅的缺欠:兩類智慧 The deficiency of Teacher: Two Kinds of Wisdom 

(3:13-18) 
      按這六節聖經的語文結構，主要討論的是「智慧」的問題。 
   此外，於vv.1-12中的代名詞「我們」，與本分段中改成為「你們」，這樣

的“我們…你們…＂的結構變化，很可能是由vv.1-12的講論，變更為vv.13-18的

推動實踐的緣故有關，也有加強語調的含意。 
      「智慧的 sofoV"」乃指「擅長 skilled」，又或是同字根的「智慧 sofoV"」，

則指到「聰明 cleverness」，而本分段中，作者有意地比較兩種智慧(即“不從上

頭而來的＂與“從上頭而來的＂)，在比較的過程中，作者更加仔細地去描寫這

兩類智慧，叫聽者在兩者中體驗和鑑察自己所有的是那類智慧。 
 
      按先前的描述，我們可憑語法把本段細分如下: 
      (1)以修辭式的問句去誘發讀者的思想智慧的課題(v.13) 
      (2)「不從上頭而來」的智慧描述(vv.14-16) 
      (3)「從上頭而來」的智慧描述(vv.17-18) 
      有關本分段的結構，很明顯由兩個“排列series＂組成，每一個排列皆由

deV(v.14，17)開始，可是vv.14-16卻是在一個“假設 eij＂下，並且整節v.14都成為

v.15中的 au{th 的predicate(記述語)。相反vv.17-18卻沒有一段長長的陳述語去介

紹「從上頭而來的智慧」。至於其餘與結構有關的特色，我們將會分別在釋經的

部份申述和註解。 
      (i)師傅與智慧的關係(v.13) 
           - 承接3:1中的師傅職任的討論，在節 (v.13) 再次展開對師傅職任的

另一項難處，就是「智慧與見識 sofoV" kaiV ejpisthvmwn」的重要

性。 
           - 留心本節的代名詞(你們 uJmi'n)是複數，就算在v.13b的(他 aujtou')

是男性單數，但這也是一般文法中泛指「複數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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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慧與見識」是一個有趣的組合，“智慧＂一詞十分普遍，但

與“見識＂一詞同時於新約出現，卻只於此處唯一一次 (hapax 
legomenon)，但於舊約七十士譯本LXX，卻曾於申1:13,15;4:6;但
5:12，都指出這是選擇領袖的必要條件。 

           - v.13a先以一條問題開始智慧的討論，但語氣上究竟作者是認為在

讀者中有沒有「智慧與見識」的師傅呢？ 
           -為了解答這條問題，必須依靠v.13b的內容。按原文「顯出deixavtw」

的挑戰式語氣與2:18中的“指給我看＂是用同一語調，而2:18的註

釋中，我們已經見到作者是抱著否定的語調，故此我們有理由可以

同樣把這語氣代入到本節中，嘗試解釋作者同樣是以否定讀者的語

氣，指出他們是不能夠在“智慧的溫柔＂中顯出善行來。 
           - 如果這假設是合理的，很明顯作者要挑戰讀者要由「心理上」的

層面，進一步發展到「行動上」的層次。「智慧的溫柔 ejn prau?thti 
sofiva"」指的是一種內心蘊藏的美德，但只有蘊藏的美德，卻沒有

在全人上顯明，這只不過是「只有潛能卻沒有發揮」的空談，是一

種全人的缺陷。 
           - 因此本節下半 (v.13b) 的 ejk th'" kalh'" ajnastrofh'" taV e[rga 

aujtou'是一種由 (ejk) 美好生活取態 (th'" kalh'" ajnastrofh'") 延

展至應有／對應的行為 ( taV e[rga aujtou' )，這個申論正正回應2:22
中「信心是與他的行為並行 」的立論。 

           - 回顧全節 (v.13)，問題在於這些師傅現在不能夠把智慧與行為活

出來，而這亦正是vv.14-18要探討的問題。 
 
    (ii) 不從上而來的智慧 (vv.14-16) 
   - 本節承接v.13中的(你們 uJmw'n)，也是複數。 
            - v.14a基本是引伸v.15中的 au{th hJ sofiva a[nwqen，在v.14中的引

伸，主要是提出問題的源頭，來自於師傅心中所有的「仇恨 zh'lon 
pikroVn」和「個人的敵對野心 ejriqeivan」，兩者皆是在群體中所

有的惡行思維;這和合本的翻譯「苦毒的嫉妒」和「紛爭」與十原

文的意思有點接近。 
            - 但v.14b的介紹卻可能有兩種解釋: 
              (1) 負面來說，這人是「驕傲自大」(cf.羅11:18) 
              (2) 正面來說，這節是作者對師傅們的警告，其中支持者包括

Dibelius。 
按行文的結構，第一個解釋比較可能，尤其v.14b的 kataV 更支持

這解釋。 
            - 無論我們採納那一個解釋，很可能的意思都是指著這種智慧並不

是源自於神(v.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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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15是本部份的中心，是「不從上而來的智慧」的描述。按猶太

人的傳統，智慧皆源自天上的神耶和華 (cf.箴2:6;8:22-31，雅1:5，

17)，智慧在猶太人的課題中是極為重要，但明顯地雅各要道明此

刻的師傅，有的智慧並非源自神而源自別的地方，亦即這處所指

的「乃是屬地的 ejpivgeio"」，因此作者更進一步描述這種智慧乃

是「不出於神的靈 yucikhv」，甚至是「出於魔鬼 daimoniwvdh"」，

這一連串的描寫早於3:6中已隱喻，其後更在4:7中明明道出來。 
            - v.16a再次回應v.14a的介紹，指出討論卻沒有停留在「嫉妒紛爭 

zh'lo" kaiV ejriqeiva」的描述，反而在於地點(即“在何處＂)與這

罪惡的智慧，是有相互的關係， “ o{pou … ejkei'… ＂就說明「嫉

妒紛爭」是隨著「擾亂和所有惡事物 ajkatastasiva kaiV pa'n fau'lon 
pra'gma」而出現，俗語即“去到邊處牽連到該處＂。(cf.路21:9;
林前14:33，林後6:5，12:20) 

 
    (iii) 從上而來的智慧 (vv.17-18) 
            - vv.17-18再之以 deV 展開另一話題的討論，討論的焦點在於這「從

上而來的智慧 hJ … a[nwqen sofiva」。在此作者再次羅列出「從

上而來的智慧」特色，其中包括一個次序，其七方面。 
在此作者似乎有意識地選用了以 e 和 a 開始的形容詞，使文句

更美觀。 
              (1)第一是「清潔 aJgnhv」，較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純潔，聖潔、貞

潔(cf. 林後7:11; 提前5:11) 
              (2)「和平 eijrhnikov"」，這是一個形容詞，可以心志與行為。(cf. 

希12:11) 
              (3)「溫柔／細心 ejpieikhv"」，(cf.腓4:5;多3:2;提前3:3) 
              (4)「容納合情合理的意見 eujpeiqhv"」，和合本譯為「柔順」一

詞，似乎包含著一點猜測的成份。 
              (5)「滿有憐憫和好果子 mesthV ejlevou" kaiV karpw'n ajgaqw'n」 
              (6)「沒有偏待 ajdiavkrito"」，這回應2:4中的偏待行為。 
              (7)「誠懇 ajnupovkrito"」，(cf.彼前1:22;羅12:9;林後6:6;提前1:5) 
            - 從這個排列來看，作者刻意有先後次序／取捨的優先次序，那就

是「聖潔 aJgnhv」，這詞往往用作形容神(詩12:6)，也表明要得著

從神而來的智慧，十分著重接收者有沒有容納神屬性的生命。 
            - 整個排列皆信徒應有的性情，也是基督社群與神結連的明證。 
            - v.18總結這類智慧為「公義的果子 karpoV" … dikaiosuvnh"」，

這結論與vv.1-12的結尾，皆以果子的比喻作結有異曲同工之效。 
            - 更需要留心這個「公義的果子」並非只是一個結果，反而仍有衍

生的功效，它的功效是在和平之中孕育更多的和平「ejn eijrhvnh/ … 

eijrhvnhn」。這個寫作結構與v.16成為強烈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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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6:「不從上而來的智慧」引伸至「擾亂」 
                  v.18:「從上而來的智慧」引伸至「和平」 
思想運用:   (1) 今天我們擁有的是怎樣的智慧呢？ 
           (2) 今天我們為教會／別的信徒帶來的是「擾亂」還是「和平」呢？ 
 
(VIII) 勸告從屬世的態度回轉 The Worldly Attitude (4:1-10) 
      承接第三章中的「論師傅」，本章的開始似乎有意把討論的層面，進一步

提升至另一個更加廣闊的社群之中，這就是在基督群體中。信徒對罪惡的爭戰是

在所難免的事，但這爭戰要信徒如何參與其中呢？又為著甚麼目標去爭戰呢？是

否憑著個人的對錯審訂標準嗎？這段落要處理的就是這些問題。 
      按文情發展，我們可以更進一步細分本段: 
      (1) vv.1-3  祈求、爭戰鬥毆與私慾的連鎖關係 (屬世態度的描繪與責難) 
      (2) vv.4-6  對向世界妥協/交結/為友者的責備 
      (3) vv.7-10 悔改的呼召 
      若果以上的分段是合宜的，我們可理解到在先前第三章師傅的問題，乃歸

究於他們的生命仍不「清潔／純潔(3:17)」，亦因為如此，人的心依然容易傾向

與世界妥協，結果在基督的社群中，爭戰鬥毆無止境地發生。讓我們進一步從經

文中細看雅各書的作者如何描述和作出關鍵性的規勸。 
      (1)祈求、爭戰鬥毆與私慾的連鎖關係 (vv.1-3) 
           於本段落之中，我們見到作者以一連串的動詞，以 (kaiV and) 這個

連接詞串起，形成一種一氣呵成的討論，從語氣而論，是一番激烈

的討論。而其中的主題卻不離開「個人的祈望」、「爭鬥」和「私

慾」。 
           因中英文聖經的句法都不甚明白，故此我特別再次按原文聖經的字

句次序，盡力以相同的字，逐字句對應重譯這三節經文，並把結構

勾劃出來。 
 經文結構分析 

4:1   那裡／為何有戰爭 和(kaiV) 那裡／為何有爭鬥／毆鬥在你們其中; 
             不是從這處嗎？    從你們的喜好／情慾／慾望 
                                 這正是你們興起戰爭在你們肢體中【原因】 
     4:2 慾盼 但(kaiV)卻得不到 
           凶殺 和(kaiV)妒忌，但(kaiV)【仍】無能力得到 
           毆鬥 和(kaiV)打仗，【仍】不能得到 
                                  原因因為你們沒有【向神】祈禱 
     4:3                    即使你們祈禱 但(kaiV)也不能得到 
                                  因為你們祈禱得差(錯) 
           因此在你們的喜好／情慾／慾望中你們要付出相同代價/花費。 
 

- 請留心在4:2末並4:3上半節，作者很明顯地用上 aijtei'sqe/ aijte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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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來介定是向神的禱告行為，與其餘本分段中的「個人喜好/ 情

慾/ 慾望 hJdonhv19」，指人的慾念有明顯的分別。這與和合本中的

翻譯，包括「私慾/ 妄求」有相近的意思。 
- v.1這節開宗明義，以問題打開討論，很明顯作者想指出，信徒就是

這些爭戰毆鬥的原因所在。而這些爭鬥也發生在教會信徒之間，因

此無論誘因與發生場地，皆是教徒之間的事。 
從以上的翻譯，可見 vv.1-2c 是信徒間罪惡的表現，作者刻意以層

遞的方式去描述他們之間毆鬥的原因和如何逐步把行動升級。 
- 在vv.2d-3a指出問題的徵結是「沒有不往向神禱告神的心意」，並

且信徒卻依然存留著不正確的心態 / 生命 ，因此就算祈禱也不得

其法，完全憑罪念祈求。 
- 而v.3b就明顯地說出結果 -- 「信徒需要付出相等於他們所犯罪的

代價(Pay their expenses)」;人因心中發出的情慾所做成的罪(包括爭

鬥 / 謀殺等)，人必須因為此承擔。 
- 有人會問，究竟此段落中所指的紛爭鬥毆所指何事？依本書內容也

難以確定，但從第二和三章的內容來推論，應該與「接待 2:1, 25」

又或「言語 3:2」，甚至可能在「追求和實踐真理的智慧 3:13」

等事情上產生矛盾衝突有關。可是，不論是那一件事，相信矛盾被

激化，乃因有部份人極之堅持自己的愛好(hJdonhv 慾望)有關，這與

3:17中(Open to reason “接納合情合理的意見”) 的教訓互相抵觸。

他們的爭鬥並非是為真理而戰，反而是一種充滿醜陋(Disguising)
的罪惡傾向。爭鬥的程度愈激烈，人陷在罪惡的深度就更深。 

- 這處vv.2-3包含著一個諷刺的語氣，而這個諷刺，有以下兩個可能

的功效： 
  (1) 認命或放任的態度 
  (2) 激將法 
作者為了確保有「激將」之效，於是乎在v.3末指出犯罪的代價，

好使能夠促成有向悔改的指導性效果。 
- 留意本節所指的「百體中」，乃指人的內部肢體，原有有二： 

(1) 按4:5的內容是談及一個信徒在裏面的靈，因此指個人較可靠; 
(2) 本節卻非如保羅一貫以百體形容外在的不同信徒(c.f.羅12:林
前 12)。 

- 因此，本節中的爭戰毆鬥，不獨是向神和聖靈的挑戰，更嚴重是信

徒自己毀滅的行徑，而教會就是落在一種在兩難中的嚴重搖擺不定

的屬靈災難(Spiritual tragedy)，這正是1:6-8中的「心懷二意‧‧‧

沒有定見」的原因。 

                                                 
19 參考 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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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2-3:由v.2.至v.3組成了一個首尾呼應的結構，v.2.的開首是以「慾

盼」為開始動作，而v.3末卻又以「慾盼」的代價回應。 
- 在這一連串的行動中，我們最難理解的就是「凶殺 foneuvete」，

很多釋經家都在評論這動詞的意思。這動詞 foneuvw 曾出現過 12
次，其中以馬太最多使用(x5)，其次就是雅各(x4)。*太

5:21;19:18;23:31，35;可10:19;路18:20 ;羅13:9;雅2:11;4:2;5:6。 
- 其中以雅各書2:11的兩次使用，都直接與律法的問題有關。尤其是

對於盼佈律法的「權力源頭課題」，藐視律法盼佈者的罪，比起犯

律法條文更嚴重。再加上不按律法，實行接待，最終也可以害死窮

苦的弟兄，這就是凶殺。 
- 返回本節，作者似乎要勾劃出這些聽眾的罪，不只由個人私慾而犯

下的罪，更加有挑戰律法盼佈者(這處指的是神)的成份。更直接地

說，這些參與爭鬥／毆鬥的人就是沒有神的生命的人，那又怎能諻

論有體貼神的心意呢？ 
- 因此，他們一切都只憑自己去鬥爭，而鬥爭的結果也是徒然，是「仍

得不著」。而雅各更進一步以諷刺的口吻指出他們的問題在於「沒

有求」。即或有向神祈禱的「行為」，也沒有「合神心意」的祈禱，

因為他們是按自己的目的／私慾「妄求」。並且最終要自己嚐到自

己犯下罪的代價。 
思想:(1) 有宗教的行為是否等於向神敬虔？ 
      (2) 若沒有神的生命而參與並實行宗教的禮儀，會產生怎樣的

「信教教徒」呢？後果又會發展到怎樣的局面呢？ 
      (3) 若參考馬太福音7:7-11的祈禱教訓，本章更引伸到祈禱的

嚴謹性質，即合宜的心去祈禱，會生得到神的看顧，但不合

宜的態度去祈禱，人則會隨著不合宜禱告的內容，而生出更

多要付出的代價。那麼我們能否輕忽地祈禱嗎？ 
 
      (2)對向世界作出妥協/為友的人的責備 (vv.4-6) 
           - v.4本節基本上把本分段的討論主題 (即神討厭那些與世界為友的

人) 訂明清楚。在文法上，v.4a與v.4b是同樣的內容，從用字到句

子次序都十分相似，只是句式上v.4b是以假設式 ejaVn 造句。在此 
ejaVn + Subjunctive 是第三類的假設句，意即「假設的情況不太肯定

但卻有可能」(有關不同假設句的類別，請參 Wallace，689，696)。 
           - 本節開始就提出「淫婦／不忠的男女 moicalivde"」是一種強調，

是向人譴責的最強烈語調，也是作者憑修辭技巧去宣告悔改的「開

埸白」。 
           - 承接vv.1-3節中的「否定式句式 ouj / oujk」，oujk oi[date 組成另

一個諷刺式的反問句，一方面肯定讀者是知道「與世界為友是敵擋

神的行為」，另一方面卻叫讀者反省為何明知故犯，並且需要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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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果加上開首對讀者的「淫婦」描述，叫讀者回憶到在舊約時期，

錫安 (陰性名詞) 的背叛耶和華的過犯 (cf. 何1-3; 9:1; 耶3; 13:37;
賽1:21; 50:1; 54:1-6; 57:3; 結16:38; 23:45)，並且鼓勵讀者一如錫

安，認罪回轉到耶和華之中，因為錫安是耶和華所愛之妻。 
           - 因於v.4b是假設句，而句中用詞與v.4a十分相近，唯一的主要分別

就在於受眾的涵括面。從中英文譯本中也可見到由「你們」延伸至

「凡 o}"」，即把這項警告由某一指定的群體，申延至成為一個宇

宙性 (universal)的原則。 
           - 至於「世界 tou' kovsmou」一詞，這裡指的是「一種生活的模式或

取向」，可惜是敵對神的旨意與行事方針。同時，按太6:24 和 路

16:13，信徒卻只能選擇屬於神或是世界，二選其一。可是，選擇

神卻是一個肯定的雙向關係，因為神是肯定會接受悔改的生命，但

選擇與世界為友卻是不可靠的，因為只是「一廂情願 boulhqh'/」 的

事形，並且肯定是與神為敵。 
           - v.5本節很明顯是一句引用舊約聖經的經文，因為 hJ grafhV levgei 

(經上所說) 是新約希臘文聖經的開引號 (c.f.約19:28, 37; 羅4:3)。
可是本節的出處卻不太明確，可能引用的經文包括有詩篇 84:2 
(LXX七十士版本)，但是卻並非完全照著該版本內文引用，加上引

用該節的內容也不甚銜接本文意思。因此有不同的聖經學者估計是

引自別的舊約經文版本，又或是引自次經。可惜這些另類建議也不

太成立，因此在此不作詳細伸述。 
           - 可是，找不到出處卻不能阻止我們對本節的理解。在解釋上，我

們要先弄清楚本節中的靈是甚麼靈。這處有兩個可能，一方面是人

的靈，另一方面就是聖靈。按原文 toV pneu'ma 與及這靈的源頭和

最終目的地來推論，這應該是聖靈，神把這聖靈放進到人之中。 
           - 因此本引句的意思應為：「神嫉妒地期盼那早已放在人中的聖靈。」

為何神要嫉妒呢？皆因人犯罪之後，擾亂了神把聖靈放在人之中的

原意。 
            為何神仍在期盼呢？祂期盼這聖靈能幫助人與神建立緊密的關

係。可是當時的人卻在罪之中，因此就有對神的「嫉妒地期盼」等

感性描述。 
           - 而本節卻叫這些正在犯罪的信徒，甚至是仍未清楚相信的人，不

要輕視神在祂啟示中的描述，因為神的嫉妒會發出審判的行動 (cf.
出20:5, 34:14; 民25:11; 申4:24; 5:9; 6:15; 書24:19; 結23:25; 鴻

1:2)。 
           - v.6這節經文是引自箴言3:34 (LXX)，作者並且借用了約伯記22:29

中，有關神對謙卑的人的拯救記載，刻意在意思上與v.5形成對比

的相反(deV)強調作用。本節用上交叉式的句式寫成，一方面要強調

開首與結尾所指的“有大恩典賜下＂，可是賜給的對像只有是「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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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的人 tapeinoi'"」。相對那些「驕傲的人 uJperhfavnoi"」，神卻

是阻擋他們。 
           - 按一般交叉式句子結構慣用的意思，是強調中間部份，即「神阻

擋驕傲的人」的部份，這與v.5的「神嫉妒地期盼」有呼應之意，

亦即當日的讀者正是處於使神嫉妒之境，隨時都會觸發神的阻擋和

審判行動。 
           - 有關分段上的問題，有人會提議把v.6歸入vv.7-10的一段，但因為

vv.7-10皆以命令動詞開始，結構上與v.6格格不入，加上vv.4-6有意

義上的含接，因此應歸於同一段落。 
           思想: (1) 在如此嚴苛的指摘下，作為讀者的回應會如何呢？ 
                (2) 我們今天對神說話和啟示，又處於怎樣的看待態度呢？ 
                (3) 向世界妥協為朋是否一種上策呢？不取這策又有甚麼才

是上策呢？ 
 
      (3) 悔改的呼召(vv.7-10) 

- v.7的開始很明顯是總結先前vv.1-6的譴責。可是作者卻用上一連串

的命令語(Imperatives)，清楚指出當時讀者的應有取向。 
- 這裡(vv.7-10)共用上十個命令式動詞，若包括(vv.11-12)，這處共

有十一個命令式的動詞。讓我們把這十個命令式的句子以排序的方

式羅列出來。 
           按(Peter H. Davids, 165)的註釋，這四節經文組成一首美麗的律詩 

(Couplets)。 
           v.7  uJpotavghte ou\n tw'/ qew'/ (標題) 
    ajntivsthte deV tw'/ diabovlw/   kaiV feuvxetai ajf= uJmw'n,  

           v.8 ejggivsate tw'/ qew'/     kaiV ejggiei' uJmi'n 
kaqarivsate cei'ra",  aJmartwloiv, kaiV  

aJgnivsate kardiva",  divyucoi. 
           v.9  talaipwrhvsate  kaiV  

penqhvsate   kaiV  

klauvsate.  

oJ gevlw" uJmw'n eij" pevnqo"  

metatraphvtw  kaiV  

hJ caraV eij" kathvfeian.            
v.10 tapeinwvqhte ejnwvpion kurivou  kaiV uJywvsei uJma'"(結語) 

 
按字義來講 uJpotavghte (順服，v.7) 與 tapeinwvqhte (自卑 v.10)是
同義詞，這構成一首首尾呼應 (inclusio) 且整齊的詩。其中共分四個

韻律(meters/ rhymes)，即 vv.7b-8a，v.8b， v.9a及 v.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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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於第一個韻 (vv.7b-8a)，作者刻意作出一對平行句，這對平行句皆以

「負正面 Negative－Positive」的描述，來解說信徒是與誰親近 
(acquaintance/ proximity) 的問題。雖然v.7b指的是魔鬼，但卻是指與

它遠離，而這遠離是信徒的主動行動，更準確地說，是要「抵抗／驅

趕」魔鬼，因此它也不得不逃離開 (這也是原文以Middle voice 的意

思) 信徒。另一方面，v.8a的「親近 ejggivsate」也是一項主動的行動，

是信徒「尋找神」的意思，當信徒主動尋找神，神也因此會主動地尋

找信徒(事實上神早比人主動尋找人，只是神希望人也主動尋找祂而

已！)。(cf. 歷下15:2-4; 哀3:51; 何12:6-7; 亞1:3, 2:3; 瑪3:7) 從

句式分析，這兩句的前半句是設定的條件，而後半則是生出的影響，

是典型的 (Cause – Result) 的假設式陳述句子。 
     (b)第二個韻 (v.8b) 包括向同一群信徒作出勸告 (註:作者用了兩個形容

詞去形容他們，這群信徒分別被稱為「罪人」和「心懷二意的人」)。
對於「罪人」的勸告是「潔淨你們的手」，指的是人的行動作為，是

可以令人察看得出來的行為。而對於「心懷二意的人」的勸告，卻是

「清潔你們的心」，指的是人的思想，是令人難以察看得出來的事，

更是隱閉的事。承接前面第一韻的勸告，很明顯這兩個勸告都必須在

親近神並遠離魔鬼的情況下才得以達成。 
     (c)第三個韻(v.9a)是一個由三個命令式動詞串連的結構，這三個動詞(愁苦 

-- 悲哀 -- 哭泣) 都是同義詞，除第一個之外，後兩個詞都可以是主

詞自己的經驗又或是主詞為別人的哀悼行動。前者 talaipwrhvsate 
愁苦 很明顯是個人的憂愁，這動詞在新約中只曾於此出現 (hapax 
legomenon)，但從名詞而言 talaipwrhvsate (cf. 羅3:16)，這卻是一

種悽涼的經驗，是一種由心而發的悽慘情況，這正正就是跟著在後面

的「悲哀 -- 哭泣」的意思。 
     (d)最後一韻(v.9b)的結構更為特別，是由兩句片語夾著主要動詞

(metatraphvtw 變) 組成，從意思上與這兩個片語都是同義，因此作

者要強調的是「改變／轉變」，這是另一個新約中的 hapax 
legomenon，只此一次出現。回顧先前所指，若是要親近神，反而要

為自己哀悼，為別人哀悼，並且不再眷戀在嬉笑 (gevlw") 與使人開

心的事 (caraV) 之中，反而要在「悲哀」和「愁悶」中。(參登山寶訓

中的用詞，這些改變似乎都是為了「得著屬於天國」而發生的。)20 
 
      - 總結全段(vv.7-10)，這裡指出信徒需要委身(uJpotavghte)於神，只有在神

之中，信徒才得著神的稱讚和欣賞(uJywvsei)。可是，在本段落中，卻有

一件十分矛盾地叫信徒不明白的事──為何當信徒降服在神管理的時

                                                 
20 另請參考箴言 14:13 及 路加福音 6:25 中，對嬉笑、哀働或悲哀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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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信徒不單不是輕輕鬆鬆，或又一無掛慮地過活，反而是要存留在憂

心慼慼之中呢？ 
      - 原來，信徒在世的目的，並不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目)」，更不是可以

在今世享受其他不信者的福氣／舒適──這是異端！ 
      - 信徒在世，是神呼召我們出來，按神的心意，為自己和世人的罪扎心，

正如約翰福音16:8:「他(耶穌)即來了，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因此信徒委身於神，是要在世憑真理而生的憐憫關心

世人在罪的苦況，並且希望世人能藉著信徒行真理的見證，拯救那些認

罪悔改的人回到永活的神中。這正正是信徒的使命，亦已經明明記在「大

使命(太28:18-20)」之中，也是屬天國子民的生命條件(參太5中的八福經

文)，而v.10所指的升高21及降卑，正是指神欣賞及厭惡的選擇。 
      - 所以本段的目的，是承接vv.1-6的警告，叫雅各書所有的讀者清楚明白

自己作為聖徒，應在神本來的用意和角色上用功，竭力保守聖靈所賜合

而為一的心(弗4:3)。 
思想: (1) 今天我們正在傳的是怎樣的福音呢？這些別樣的福音會做成怎樣的信

徒和教會呢？ 
     (2) 在彌迦書6:8中指出的「只要你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行」，與我們今天對當基督徒的觀念有甚麼分別呢？本節與大

使命中有沒有談到作主門徒就會很開心的內容呢？ 
     (3) 耶穌曾如此說：「所以我對你們說過，若不是蒙我父的恩賜，沒有人

能到我這裏來(拉進來)。」(約6:65) 我們是否要被逼被罰的情況下，

才勉強地被主「拉進」天國之中呢？ 
 
(IX) 挑剔過錯 (Faultfinding)(4：11-12) 

有關分段結構與詞態的討論： 
      - v.11本來也是由一個命令動詞開始 (即 katalalei'te 批評)，我們本來有

理由把本節也歸入到vv.7-10這一段同樣以命令語組成的段落，只是本節

卻以負面 (mhV 不可) 作為前質詞 (Particle)，與先前一段的語氣有著截然

不同的意思。 
      - 再加上v.10已很完滿地總結該段，加上由 1:2, 16; 2:1; 3:1的 的命令語結

構分析 (即 “命令動詞 + vocative 的結構”)，作為新一段的開始記號，

因此我們不應能夠把v.11也歸在vv.7-10，反而應把v.11與v.12組成另一個

完滿的分段。 
      - 若就這兩節而言，這分段主要的動詞與名詞皆由兩個字組成，分別是

(katalalevw  批評)和 (krivnw 論斷)，這兩個動詞皆為同義詞，但在交替

使用之間，討論就由「人/弟兄」論到「律法 novmo"」22之上(v.11)。後來

                                                 
21 參伯 5:11; 結 21:26; 路 18:9-14; 彼前 5:6。 
22 這裡所指的律法，並非指一般的地上法律，反而按舊約及新約傳統，律法(novmo") 一詞是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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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律法」延伸至誰能擁有這設立律法和論斷的權力與能力 (Authority
及Ability)。 

      - v.12b 的反問就成為了v.11a 的反省。由此可見，vv.11-12可以成為一個

獨立單元，皆因其結構使然，但我們也需留心，本段中的討論，也借用

了不少雅各書先前的討論 (cf.1:19-26; 2:8; 3:1-18)。 
      - 所以，從以上有關的結構與內容分析，這是一篇富有強烈先知性的譴責

(Prophetic Rebuke)，與第二章的偏待人及第三章針對著歪曲語言這等討

論，有著一脈相承的作用。 
 
     v.11的開首以勸諭的語氣，叫信徒不要犯「批評」的罪。請留意，這裡的

副詞比較特別，因為作者用的是一個相互影響 (Reciprocal) 的代名詞

(ajllhvlwn 彼此)，整句的意思即“不要參與在有針對性的相互攻擊行動

之中＂。「不要彼此批評」是一個舊約常有的教訓 (cf. 利19:16; 詩50:20; 
101:5; 箴20：13)，對於基督徒的社群來講，彼此批評是對神的藐視。 

      - v.11b 更加把「審判」與「批評」等同，並且進一步強調被批評和審判

的對象是「弟兄」，這就把整幅圖畫定格於教會這群體。我們需要留意，

審判或批評弟兄並不是偶然的錯誤，卻是有意圖和促意去作挑撥離間的

惡行。(cf. NRSV 的翻譯 “speak evil against”) 
      - 此外， v.11b也同時等同「批評弟兄的行為」與及「審判律法」。作者

的引伸其實要把這等批評審判行為，延及至信徒對神的藐視，換言之，

即人甚至是要取代「神」的位置。因此v.11c的第一級 (First Degree)假設

句，亦即十分肯定(Confirmation) 假設的可能性，把「論斷律法 -- 不遵

行律法  -- 判斷人」三者互相掛上關係。惡意論斷的行徑是破壞性，是

藐視性的。 
      - 請特別留心v.11c 的引伸討論直接與神的工作與主權掛勾，事實上，早

在v.11a 已指出，人若施行審評弟兄的工作，人就已經馬上踰越了本來

人的本份，人的本份是「按律法內容和意義行」，行包括「實施律法23」

在內，亦即按神已經訂定了的律法來施法(cf. 出18)，但人卻從來沒有審

判律法的權力。 
 
     v.12承接v.11的伸論，並清楚地說明這位訂定／設立律法的人就是那一位

(ei|")，這位正是神，此處的寫作手法是以傳統猶太人的避違手法，不直

接用神一詞作為稱呼。 
 

                                                                                                                                            
摩西五經。至於審判之權，只有那些被神按立/委派之下的人才可施行，因為審判本來就只是屬

於神自己(cf. 申 1:17; 士 11:27; 賽 33:22) 
23   在聖經中有關審判的工作，在神自己以外，更有摩西、士師、先知及審判官等等的參與者，

由此可見，神訂定律法之後，也有由祂所設立的指定人仕去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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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角色有兩方面： 
(a) 唯一律法的設立者(nomoqevth")  cf. 詩9:21; 
(b) 唯一律法的審判者(krithV") 

除了神的兩個角色，神更有雙重的能力24： 
 (a) 有能力拯救(oJ dunavmeno" sw'sai)25 

(b) 有能力破壞／毀滅([oJ dunavmeno"] ajpolevsai)26   
- 按羅馬書2:12，人是在律法(有關律法的定義，請參考 footnote #19)之下，

因此人也因律法而受接受被審判。再者，既然律法是在神能力之下而設

立，神也成為審判／評定律法的最終決策者，那麼人就更加不應該有審判

律法的權利，否則就等於向神的權柄作對抗，挑戰神！ 
- 因此，v.12末的反問句正好回應v.11開首的警告。既然只有神有權柄審判

整個創造(其中包括人/弟兄/鄰舍toVn plhsivon/律法)。若有人以惡意中傷其

他弟兄姊妹，這就是等於批評創造和神。 
- 留意v.11的動詞 (katalalevw 批評)曾用於彼得前書2:12 和 3:16，都是指

一些無理無根據的誣告行為，更清楚一點的意思即指那些「是非顛倒的

人」。因此v.12b 的反問，是對違反律法的人施以最嚴厲的責備。 
- 愛鄰舍」是猶太人的重要教導，也是新舊約的重要教訓，也反映在猶太人

多年來所受的逼害之中，即如埃及人對希伯來人的虐待。(cf. 利19:18; 
25:25ff; 太5:43; 羅13:9; 加5:14) 

思想問題： (1) 由第二章以至本章，似乎在收信人的肢體間，都沒有做到如

利未記25:25ff的教訓，但利未記的經文卻是律法的一部份，

雖然只是其中一條，但在雅各書2:10已宣佈這已經是侵犯了

整個律法的權威，那麼我們作為信徒應該如何處理和面對這

種需要步步為營的情況呢？ 
             (2) 我們對神的律法有多少尊重呢？我們有否為神的律法去重

新釋法呢？ 
(3) 神有能力拯救，也有能力毀滅，這給我們對神一個怎樣的印

象呢？ 
 
(Ⅹ)驕傲者的自滿(Arrogant Self-Sufficiency)4:13-17 
     從分析本分段的結構，十分明顯是由兩組對立的論調組成，並以交錯排列

的方式出現，而最後的v.17則總結本分段。可是再仔細重讀一次之後，作者似乎

主要強調「轉向成為敬畏神的人」這一個主題。 

                                                 
24  此處強調的是有能力，茲因拯救和毀滅皆為“不定詞 infinitive＂，是隨著本句的主詞去決定。 

按舊約的整體教導，我們認定只有神能操一切的生與死(cf. 創18:25; 申33:39; 撒上2:6; 王下

5:7; 詩75:7; 賽33:22)，神這裡的雙重工作就不獨乎行在人身上，而且是對著整個創造。 
25 賽 33:22. 
26 詩 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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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v.13-14 驕傲者的無知論調 
     (2) v.15     敬畏神的人的論調 
     (3) vv.16-17 驕傲者的生命就是罪 
     若果宏觀來看，4:13的開頭(a[ge nu'n)與5:1開頭是一模一樣的，因此，4:13-17
與5:1-6應視為同一個完整的單元來看，而5:7的往後就是總結本段並全卷雅各書。 
     先前我們已經看見，雅各書的讀者正處於荒唐的屬靈生活狀態(cf. 3:4)，承

接4:6中「上帝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的記載，本分段似乎要繼續驕

傲的人與謙卑的人的討論。只是當我們更仔細的重覆經文的記載，作者有意把討

論的層面提升到有關時間的問題上，例如v.13的今天明天(shvmeron h] au[rion)和
一年(ejniautoVn)；v.14的明天(th'" au[rion)和少時(hJ proV" ojlivgon)；v.16的現今(nu'n 
deV)，這些時間的標記(Time Stamp)與v.15的假設式陳述有互動的關係，讓我們在

往後的註釋中，詳加解釋。 
(1)驕傲者的無知論調(4:13-14) 

     v.13的開始 a[ge nu'n(嗐)可以是一個感嘆詞，但更可能的是一個「警

告語氣」，在聖經中，此語唯一出現的地方就只有在雅各書27，但這語卻常

見於日常的對話之中。這裡的主詞是 oiJ levgonte"(你們有話說)應該是指上

文中所提及的「你們」，亦即全教會中的信徒，可是這裡對他們的介紹似

乎卻集中於一群「以行商為主的信徒」。這方面的推論可憑著v.13末並5:1a
的介紹得到證實。 
     - 這群以行商為主的信徒，他們可能並不如 5：1a 中所談及的商人一

樣有財富，但卻為了財富而立下致富大計，他們要在最快的日子，

往某某城裡去，去的時限亦已經自訂為一年期，目的是以行商賺快

錢。這處所有的主要動詞皆為未來式，意思是「總結可見的未來」 。 
     - 雅各為何要如此仔細地記述這群商人信徒的說話呢？相信有以下的

特點： 
       (a)今天又或明天(shvmeron h] au[rion)有一種急速慌忙的意思，也有

一種還拿不著主意的心理狀態和語氣。 
       (b)去某城(eij" thvnde thVn povli)也是一種無定論的計劃，可能這些信

徒已有定見，但卻是各人有各的去向，是各自的籌謀。 
       (c)這裡把行商(ejmporeusovmeqa)的結果已估定為賺錢(kerdhvsomen)。 
     - 從v.13的語法來搞定解釋上的方向，很明顯雅各要指出這些信徒要

以自己的能力，來決定未來的發展，甚至是成果。而這正正就是雅

各看見這群信徒的問題核心。他們以為自己是生命生活的主宰，於

是乎把一切事情都從「經濟效益」又或「行商手法」來處理，明顯

例子就是對徒窮人的態度(cf. 2:1-7)，沒有利益又或沒有體面28的人

或事 ，都會被排斥，這卻是違背教會中實踐基督的教訓。 

                                                 
27 4:13; 5:1. 
28 參考約翰福音 13:34-36 的肢體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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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者，誰才是未來一切的決策者呢？相信在雅各的認識中，就只有

是神。如此看來，v.13的講話就有點兒「越位 offside」的意見，這

睇法更加在v.14伸述中，可以得到進一步證實。v.14a的回應指出人

對時間/未來的發展是一籌莫展。 
 - 按vv.13-14的寫作手法，很明顯是一句「破格句Anacolouthon」，亦

即作者不用詳述上句的整句句子內容，只憑下句的回應便能夠猜想

出上句的意思。vv.13-14的結構如下： 
 

         「嗐！你們有話說……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不知道。」 
 
       作者要讀者明白到，「明天」並非由人自己的能力計劃出來的！因

此v.14b緊接了一個問題，一個自省的問題，叫讀者想清楚自己的生

命，究竟自己的生命是怎樣一回事呢？由誰來掌握呢？ 
     - 雅各接續引用了一個自然界的現象，人生就像一片雲霧(ajtmiV")，出

現只是ojlivgon(“片時＂- 意思即很短)，消失在瞬即之間。既然人生

如此，人還能夠計劃甚麼呢？人唯有是依就著神的施恩，這亦即v.15
的內容。 

 
(2)敬畏神的人的論調(4：15) 
    v.15是敬畏神的人應有取向，其中重點包括： 

    (a)完全尊重在神的全權之中，這是首要的取態(v.15b) 
    (b)我們的生活能力源頭與及所作的事都由神的安排和負責(v.15cd) 

有關尊重神的前設(presupposition)29，「尊重神」並不只停留在講論的層

面，而是把個人的生命和生活同時安置在神的決策之中。因此v.15的假

設性申述，是第一級的假設(First Degree Conditional Statement。這類假

設句，指出前句的假設條件(protasis)是必然成就的事，也同時促使到後

半句(apotasis)的陳述內容必然發生。 
     - 換句話來講，「主的意願」30是人生存和生活活動的前設。人能做甚麼或

                                                 
29 可參考林前 4:19；16:7；來 6:3；徒 18:21；羅 1:10；腓 2:19，24，在這些經文中，都涉及“主

若許我＂或“主若願意＂的同類句意。 
30 有關如何印證 “主若許我＂或“主若願意＂，我們得首先驗證清楚我們在最原初時所得到神

的“啟迪＂或“計劃＂又或“心願＂，到底是神的心意？還是我們人自己硬套上“神的心意＂

的個人意願？因為這是最根本的大方向。另往往神的計劃又或心願，必定是與聖經的一貫教導

和啟示吻合，因為一切都是源自於神，斷不會與聖經有衝突！這裡出錯，前路會非常危險。 

跟著，我們可以有以下兩個方面同時進行的證據，去印證神的意願： 

 (a) 外在證據(External Evidence)-外在周邊不往發生的變化，我們要細察神的工作如何運作。 

             留意那些真是神的工作，分辨出其他由魔鬼及人的工作，兩者可能會十分類似。 

 (b) 內在證據(Internal Evidence)-在個人的心智等層面上的改變和人主動的預備。 



第 44 頁 
 

 

生存，皆在乎神的意願(qelhvsh/)。而意願(qevlw)這動詞，可參考使徒行傳

2:12的意思，其中更可譯作「所持的動機」，當然原文是動詞，所以在本

節中，雅各指出「敬畏神的人」必需主動地去洞悉神行事的動機，而人

才可以活著與及行事，否則便會變成「超越神主權」，這就變得與「敬

畏神的人」的身份不配。 
     - 本節的開始用上 ajntiV (反之，和合本中沒有譯出來)，構成一個反論，使

到讀者對vv.13-14的破格句(anacolouthon)更掌握其中的意義──即人不

應自誇，也不要以為自己是成敗得失的最終決策者。 
     - 無錯！人可以去計劃，而人的計劃也只不過是依著神的一貫標準(即聖經

內容)去設想，但成敗的最終決策者卻仍然是神。既然如此，人何不在一

切以先以把自己主權降服在神的手中(尤其基督徒本應一開始就降服在神

前)；這總比自己碰釘之後才學識回轉到神前為上策。以下是一些可能出

現的情況，前兩項都不是雅各之選擇： 
 

1. 無知的驕傲者 - 不奉神為主 ~ 奉自己為主  - 計劃自己的一生 - 結局：全不知道(不敬畏神) 

2. 未學曉敬畏神者 - 不先奉神為主 - 先計劃自己一生 - 失敗─回轉 - 結局：自己招損(也敬畏神) 

3. 完全敬畏神者 - 奉神為主 - 以神的意願去計劃自己一生 - 結局：由神決定(並敬畏神) 

 
(3)驕傲者的生命就是罪vv.16-17 

v.16：作者以「如今(nu'n deV)」為開始，即把先前的討論焦點轉回到雅各書

的第一聽眾，亦即他們的真實情況 -- 「張狂誇口(kauca'sqe)」。 
     - kaucavomai(誇)這動詞，本是保羅的專用詞，按全本新約的搜查，這動詞

共用上 x37，而其中x35皆用於保羅的書信中。這個字包含有兩個通用的

翻譯，分別是「誇張」或「炫耀」，有自我得到光榮的意思。而保羅最多

使用這字的書卷，卻落在哥林多後書(x20)，尤其是在ch.10-12章中，就已

經用上了x17之多，尤其在第11章之中對假使徒的描述，保羅刻意指出自

己與假使徒的取向是南轅北轍。保羅以榮耀神而在受苦中誇口，而假使徒

以自己得榮譽而誇自己的了不起。至於餘下的x2次則用於雅各書中，分別

是1:9和4:16。更在雅各書4:16，用上名詞用法的“誇口(kauvchsi"31)＂。 
     - 而雅各的論調與保羅近似，他一方面指出“誇＂一詞本來是沒有負面的

意義32，尤其對於那些在神前早已自卑的人(1:9 cf. 林後11:16, 30)；但同

時間，當人的「誇」卻是在自己陷在罪中的時候，亦即本文中所謂「自誇

                                                                                                                                            
當這兩方面證據最終磨合之後(像消化過程中，酵素與食物結合)，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直接踏

上參與實行(Realise)神意願的事奉。 
31 名詞的“誇口(kauvchsi")＂，在新約聖經中共 x11，x10 是保羅書信中用上了，只有唯一次是

在雅各書 4:16 中使用。有關保羅書信中的使用，可參羅馬書 3:267; 15:17; 哥林多前書 15:31; 哥

林多後書 1:12; 7:4, 14; 8:24; 11:10, 17 及 帖撒羅尼迦前書 2:19。 
32 參羅 5：2-3；帖前 2：9 及腓 2：16，「誇榮在事奉神中的苦難」是並無不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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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驕傲之中」。(4:16；cf. 林後11:17; 12:1)，這就變成一個問題。 
     - 如此看來，雅各與保羅同時都認定，若人的生命沒有先在神之中謙卑下

來，結果就變成為神榮耀的競爭者，並且要搶奪神的位置。雅各甚至更進

一步，把這等的一切行為(pa'sa kauvchsi" toiauvth)歸同於一類 -- 惡

(ponhrav)。於馬太福音5:11中同樣指到，所有無根據的指控，也與這等惡

同類。 
     v.17：如此看來，作者在本節中，承勢進一步引伸這等行為及至罪的層面，

這種由行惡引至成罪的演變33，明顯地是一種背逆神的「罪行」。 
     - 本節直截了當地回應到vv.13-14中的「行商信徒」，他們早已是明白神的

心意 kaloVn poiei'n (知道行善)，只是他們拒絕依照奉行(mhV poiou'nti)，
這句帶韻的聯珠句道出，雅各的讀者是銳意拒絕，而並非因軟弱而偶有不

能行，故此這正正就是罪(aJmartiva)，亦即明知固犯34。 
     
思想：從本段可見，驕傲者的根本問題是「沒有奉神為主」，甚至可以講是知法

犯法，目的是自己得到飽肥而莽顧身邊那些有需要幫助者。 
     (1) 真正的基督徒會不會成為神榮耀的競爭者呢？若有「基督徒」成為

神榮耀的競爭者，這意味甚麼呢？ 
     (2) 我們有沒有只為自身利益而莽顧神的教訓呢？ 
     (3) 當人犯罪，豈無原因呢？知道自己的罪又有能力扭轉嗎？ 
     (4) 當教會中有如此情況出現，有甚麼應付的辦法，既合聖經的教導，

又可以在愛的前題下作挽回的功夫呢？ 

                                                 
33 若參考 1:15 中有關罪胎形成的記錄，與此處的介紹可謂一脈相承。 
34 參考羅馬書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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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2:1-13 (GNT)  
1  jAdelfoiv mou,  

mhV ejn proswpolhmyivai" e[cete thVn pivstin tou' kurivou hJmw'n  jIhsou' Cristou' th'" dovxh".  

2 ejaVn gaVr  

eijsevlqh/ eij" sunagwghVn uJmw'n ajnhVr crusodaktuvlio"  ejn ejsqh'ti lampra'/,  

eijsevlqh/ deV kaiV ptwcoV"       ejn rJupara'/ ejsqh'ti,  

3  ejpiblevyhte deV ejpiV toVn forou'nta thVn ejsqh'ta thVn lampraVn  

kaiV ei[phte: suV kavqou w|de kalw'",  

kaiV tw'/ ptwcw'/  

ei[phte: suV sth'qi ejkei' h] kavqou uJpoV toV uJpopovdiovn mou,  

  (Accusative uJpoV means under/ below) 

 

4 ouj diekrivqhte ejn eJautoi'" kaiV ejgevnesqe kritaiV dialogismw'n ponhrw'n;  

   (This is the 1st interrogative/ reflective question.)  

5  jAkouvsate, ajdelfoiv  

mou ajgaphtoiv: oujc oJ qeoV" ejxelevxato touV" ptwcouV" tw'/ kovsmw/ plousivou" ejn pivstei kaiV 

klhronovmou" th'" basileiva" h|" ejphggeivlato toi'" ajgapw'sin aujtovn;  

   (This is the 2nd interrogative/ reflective question.) 

6  uJmei'" deV hjtimavsate toVn ptwcovn.  

oujc oiJ plouvsioi katadunasteuvousin uJmw'n kaiV aujtoiV e{lkousin uJma'" eij" krithvria;  

    (This is the 3rd interrogative/ reflective question.) 

7  oujk aujtoiV blasfhmou'sin toV kaloVn o[noma toV ejpiklhqeVn ejf= uJma'";  

   (This is the 4th interrogative/ reflective question.) 

 

8  Eij mevntoi novmon telei'te basilikoVn kataV thVn grafhvn:  

ajgaphvsei" toVn plhsivon sou wJ" seautovn,  

kalw'" poiei'te:  

9  eij deV proswpolhmptei'te,  

aJmartivan ejrgavzesqe  

ejlegcovmenoi uJpoV tou' novmou  

wJ" parabavtai.  

10   o{sti" gaVr o{lon toVn novmon thrhvsh/ ptaivsh/ deV ejn eJniv,  

gevgonen pavntwn e[noco".  

11   oJ gaVr eijpwvn: mhV moiceuvsh/", ei\pen kaiv: mhV foneuvsh/":  

eij deV ouj moiceuvei" foneuvei" dev, gevgona" parabavth" novmou.  



第 47 頁 
 

 

(Conclusion) 

12 ou{tw" lalei'te kaiV ou{tw" poiei'te  

wJ" diaV novmou ejleuqeriva" mevllonte" krivnesqai.  

 

(Transition to the merciful hearts and deeds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chapter.) 

13 `hJ gaVr krivsi" ajnevleo" tw'/ mhV poihvsanti e[leo":  

katakauca'tai e[leo" krivs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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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3:13-18 (GNT) 
13  Tiv" sofoV" kaiV ejpisthvmwn ejn uJmi'n;  

    deixavtw   ejk th'" kalh'" ajnastrofh'" taV e[rga aujtou'  

ejn prau?thti sofiva".  

 

14  eij deV       e[cete  
       zh'lon pikroVn kaiV ejriqeivan  

     ejn th'/ kardiva/ uJmw'n,  

mhV katakauca'sqe (Rom 11:18; Jam 2:13) 

kaiV yeuvdesqe kataV th'" ajlhqeiva".  

15  oujk e[stin au{th hJ sofiva  a[nwqen katercomevnh  

ajllaV      ejpivgeio",  

yucikhv,  

daimoniwvdh".  

16        o{pou gaVr  zh'lo" kaiV ejriqeiva,  

ejkei' ajkatastasiva kaiV pa'n fau'lon 

pra'gma.  

   (Lk 21:9; 1Cor 14:33; 2Cor 6:5, 12:20; James 3:16) 

 
17  hJ deV a[nwqen sofiva  

prw'ton meVn   aJgnhv ejstin,  

e[peita   eijrhnikhv,  

     ejpieikhv",  

 eujpeiqhv",  

 mesthV ejlevou" kaiV karpw'n ajgaqw'n,  

 ajdiavkrito",  (contrary to the 2:4) 

 ajnupovkrito".  

18  karpoV" deV dikaiosuvnh" ejn eijrhvnh/ speivretai toi'" poiou'sin eijrhvn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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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4:11-12 (GNT)  
11 MhV katalalei'te ajllhvlwn, ajdelfoiv.  

oJ katalalw'n ajdelfou'  h] krivnwn toVn ajdelfoVn aujtou'  

  katalalei' novmou  kaiV    krivnei novmon:  

   eij deV novmon krivnei", oujk ei\ poihthV" novmou ajllaV krithv".  

12 ei|" ejstin (oJ) nomoqevth" kaiV krithV"  
        oJ dunavmeno" sw'sai kaiV ajpolevsai:  

   suV deV tiv" ei\ oJ krivnwn toVn plhsivon;  

 
James 4:13-17 (GNT) 
13   [Age nu'n (Conjunctive) 

oiJ levgonte":  

shvmeron h] au[rion  

poreusovmeqa  

eij" thvnde thVn povlin  

kaiV poihvsomen  

ejkei' ejniautoVn  

kaiV ejmporeusovmeqa  

kaiV kerdhvsomen:  

14  oi{tine" oujk ejpivstasqe  
toV th'" au[rion  

poiva hJ zwhV uJmw'n:  (Question) 
ajtmiV" gavr ejste  

hJ proV" ojlivgon fainomevnh,  

e[peita kaiV ajfanizomevnh.  

15  ajntiV tou' levgein uJma'":  
ejaVn oJ kuvrio" qelhvsh/  

kaiV zhvsomen  

kaiV poihvsomen tou'to h] ejkei'no.  

16  nu'n deV (Conjunctive) 
kauca'sqe ejn tai'" ajlazoneivai" uJmw'n:  

pa'sa kauvchsi" toiauvth ponhrav ejstin.  

17  eijdovti ou\n kaloVn poiei'n  
kaiV mhV poiou'nti, (Contrast) 
aJmartiva aujtw'/ ejstin. (Conclusion) 



第 50 頁 
 

 

James 5:1-6 (GNT) 
1    [Age nu'n oiJ plouvsioi, klauvsate  

ojloluvzonte" ejpiV tai'" talaipwrivai" uJmw'n  

tai'" ejpercomevnai".  

2   oJ plou'to" uJmw'n  sevshpen  

kaiV taV iJmavtia uJmw'n  shtovbrwta gevgonen,  

3   oJ crusoV" uJmw'n kaiV oJ a[rguro" kativwtai  

kaiV  oJ ijoV" aujtw'n eij" martuvrion uJmi'n e[stai  

kaiV     favgetai taV" savrka" uJmw'n wJ" pu'r.  

ejqhsaurivsate ejn ejscavtai" hJmevrai".  

4 ijdouV oJ misqoV" tw'n ejrgatw'n  

tw'n ajmhsavntwn taV" cwvra" uJmw'n  

oJ ajpesterhmevno" ajf= uJmw'n  

kravzei,  

kaiV  aiJ boaiV tw'n qerisavntwn eij" taV w\ta kurivou sabawVq  

eijselhluvqasin.  

5    ejtrufhvsate ejpiV th'" gh'"  
kaiV ejspatalhvsate,  

ejqrevyate taV" kardiva" uJmw'n  

ejn hJmevra/ sfagh'",  

6    katedikavsate,  
ejfoneuvsate toVn divkaion,  

oujk ajntitavssetai uJmi'n.  

 
James 5:7-20 (GNT) 
7 Makroqumhvsate ou\n, ajdelfoiv, e{w" th'" parousiva" tou' kurivou. ijdouV oJ gewrgoV" 

ejkdevcetai toVn tivmion karpoVn th'" gh'" makroqumw'n ejp= aujtw'/ e{w" lavbh/ provi>mon 

kaiV o[yimon.  

8 makroqumhvsate kaiV uJmei'", sthrivxate taV" kardiva" uJmw'n, o{ti hJ parousiva tou' 

kurivou h[ggiken.  

9 mhV stenavzete, ajdelfoiv, kat= ajllhvlwn i{na mhV kriqh'te: ijdouV oJ krithV" proV tw'n 

qurw'n e{sthken.  

10 uJpovdeigma lavbete, ajdelfoiv, th'" kakopaqiva" kaiV th'" makroqumiva" touV" 
profhvta" oi} ejlavlhsan ejn tw'/ ojnovmati kurivou.  

11 ijdouV makarivzomen touV" uJpomeivnanta": thVn uJpomonhVn  jIwVb hjkouvsate kaiV toV 

tevlo" kurivou ei[dete, o{ti poluvsplagcnov" ejstin oJ kuvrio" kaiV oijktivrmwn.  

12 ProV pavntwn dev, ajdelfoiv mou, mhV ojmnuvete mhvte toVn oujranoVn mhvte thVn gh'n 

mhvte a[llon tinaV o{rkon: h[tw deV uJmw'n toV naiV naiV kaiV toV ou] ou[, i{na mhV uJpoV krivsin 

pevs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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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Kakopaqei' ti" ejn uJmi'n, proseucevsqw: eujqumei' ti", yallevtw:  

14 ajsqenei' ti" ejn uJmi'n, proskalesavsqw touV" presbutevrou" th'" ejkklhsiva" kaiV 

proseuxavsqwsan ejp= aujtoVn ajleivyante" (aujtoVn) ejlaivw/ ejn tw'/ ojnovmati tou' 

kurivou.  

15 kaiV hJ eujchV th'" pivstew" swvsei toVn kavmnonta kaiV ejgerei' aujtoVn oJ kuvrio": ka]n 

aJmartiva" h\/ pepoihkwv", ajfeqhvsetai aujtw'/.  

16 ejxomologei'sqe ou\n ajllhvloi" taV" aJmartiva" kaiV eu[cesqe uJpeVr ajllhvlwn o{pw" 

ijaqh'te. PoluV ijscuvei devhsi" dikaivou ejnergoumevnh.  

17  jHliva" a[nqrwpo" h\n oJmoiopaqhV" hJmi'n, kaiV proseuch'/ proshuvxato tou' mhV 

brevxai, kaiV oujk e[brexen ejpiV th'" gh'" ejniautouV" trei'" kaiV mh'na" e{x:  

18 kaiV pavlin proshuvxato, kaiV oJ oujranoV" uJetoVn e[dwken kaiV hJ gh' ejblavsthsen toVn 

karpoVn aujth'".  

19  jAdelfoiv mou, ejavn ti" ejn uJmi'n planhqh'/ ajpoV th'" ajlhqeiva" kaiV ejpistrevyh/ ti" 

aujtovn,  

20 ginwskevtw o{ti oJ ejpistrevya" aJmartwloVn ejk plavnh" oJdou' aujtou' swvsei yuchVn 

aujtou' ejk qanavtou kaiV kaluvyei plh'qo" aJmartiw'n.  

 


